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訴字第1173號

114年2月20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鑫達企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李佩珊             

訴訟代理人  林宇文  律師

被      告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代  表  人  張世棟（關務長）

訴訟代理人  邱凡娟             

            趙志平             

            鄭曄程             

上列當事人間虛報進口貨物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113

年8月9日台財法字第11313926960號(案號:第11300003號)訴願決

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事實概要：

　　 原告為張嘉榮集團〔緹陽國際有限公司（下稱緹陽公司）

等20家公司，為張嘉榮實際掌控之人頭公司〕之名義進口

人，於民國106年5月間為實際貨主天連農水產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天連公司）向被告報運進口水產品3批（詳附

表）。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下稱彰化地檢署)檢察官就

張嘉榮集團及天連公司職員（包含原告之負責人李佩珊）

涉犯詐欺等刑事部分，以112年9月18日107年度偵字第9277

號等起訴書提起公訴。行政違章部分，被告參據彰化地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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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提供之查扣資料查核結果，以原告擔任名義進口人，為

實際進口人天連公司報運進口系爭貨物，依關稅法第29條

規定，改按查得實際交易價格核定來貨完稅價格，審認原

告與天連公司成立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

之違章，分別以108年第10801997號01、108年第10801998

號01、108年第10802006號01等3份處分書(下合稱原處

分)，依海關緝私條例第37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參據緝私案

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所訂違章情節，處所漏關稅額2.5

或3倍之罰鍰共新臺幣(下同）3,893,317元；逃漏營業稅部

分，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下稱營業稅法）第51

條第1項第7款規定，參據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

考表所訂違章情節，處所漏營業稅額1.5倍之罰鍰共654,75

1元。原告不服，申請復查未獲變更。原告仍不服，提起訴

願，遭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貳、當事人聲明及主張：

　一、兩造聲明：

　　㈠原告聲明：

　　　⒈原處分、復查決定、訴願決定均撤銷。

　　　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㈡被告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二、原告主張略以：

　  ㈠被告係以彰化地檢署查得實際進口交易價格，而認原告與

天連公司報運進口系爭貨物時係虛報貨物價值。然原告並

不知天連公司之實際進口交易價額為若干？原告申報當時

所申報之進口貨物價值係依天連公司所提供，並不知天連

公司與國外廠商實際交易價額為若干，此由訴外人官瑞霞

(即天連公司之採購)於警、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可知

「1、以前天連集團為直接向國外廠商訂貨，後來張嘉榮

與天連集團接洽後，改由緹陽公司向國外進貨，天連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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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向緹陽公司買。2、天連集團進口貨物，係由官瑞霞向

國外廠商詢價，經老闆同意報價後，官瑞霞再將進口規格

明細但不含單價提供給緹陽公司被告馮英珠」；及天連公

司之負責人楊旭明於107年10月5日偵訊時供稱「流程上我

們還是跟輝明訂貨，輝明會把全部談好的品名、規格、價

錢（包含給輝明的佣金）、數量等資料給我們，另外會把

相同資料扣掉價錢的部分給緹陽，緹陽就用這些資訊去辦

理進口，他們用什麼價格去申報，我們並不清楚」，可知

原告確實不知天連公司實際進口之價格為若干，而係採用

被告核定之貨物價值繳納稅金，自無虛報貨物進口價值之

故意。被告逕予科罰，自有未洽。

　　㈡被告係以刑事起訴書作為原處分之依據，惟依起訴書所

載，實際上天連公司委託原告申報時，並無原告貨物之正

確實際價格，原告僅是依天連公司所提供之價格加以申

報，並不知實際進口價格若干，故無虛報情事。

　　㈢被告查得實際交易金額，係因刑事案件檢察官查得相關報

單文件，惟原告並無該文件，無從得知實際交易金額云

云。

　三、被告主張略以：

　　㈠彰化地檢署檢送天連公司與系爭貨物國外供應商與張嘉榮

集團扣案證據資料，請被告支援彰化地檢署偵辦案件，被

告依彰化地檢署提供之104年至106年資料，分析天連公司

及包括原告在內之出名進口人等21家公司相同期間之進口

報單，從中勾稽比對查得涉案240份進口報單，並實施查

核。經比對上開240份進口報單與彰化地檢署提供之天連

公司104年至106年内帳資料所載涉案報單進貨價格、國外

供應商出貨請款單（部分含真實交易價格）、涉案報單之

稅費及報關費用明細、天連公司支付貨價或稅費匯款資

料、相關會計單據（如凍貨預付款單、支出証明單），及

歷次檢方訊問筆錄與被告查得匯款金流等資料，查得天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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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與原告等涉有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

情事，洵堪認定，理由如下：

　　　⒈由彰化地檢署訊問筆錄，可知原告為張嘉榮集團下之出

名進口人，與貨物之實際進口人天連公司共同虛報進口

貨物價值、逃漏稅費事實，其中與本件相關内容略以：

　　　　⑴張嘉榮集團職員證稱：

　　　　　①102年張嘉榮及其集團之出名進口人（含原告，下

稱張嘉榮集團公司）開始與天連公司合作。合作模

式為：天連公司自行接洽國外供應商進口貨物，另

以電子郵件傳送裝櫃資料給張嘉榮集團，資料包含

貨物規格、重量、航次、提單，但沒有單價；張嘉

榮集團拿到資料後，會由其集團公司如緹陽、帥

優、俏洋等出名進口人申報案貨進口，單價依照張

嘉榮集圑提供的價格申報，出口廠商也改成香港的

貿易公司，營造成出名進口人向香港的貿易公司買

受系爭貨物後，再轉售給天連公司之假象。

　　　　　②天連公司先把貨款付給張嘉榮集團，張嘉榮集團再

將貨款匯給國外廠商（例如越南輝明公司）；張嘉

榮可以決定要以哪間集團公司的名義報關；「出貨

請款單」為與天連公司交易之實際國外供應商所開

立，上載亮日實業有限公司、江寶殷富有限公司，

代表是貼在貨物上面的中文標示，並由這兩家公司

出名進口；如果張嘉榮指示要換其他出名進口人的

話，也可以寫委任切結書轉讓給其他公司；進口的

貨物，都是天連公司自己去國外採購，張嘉榮集圑

公司並沒有接觸國外海產的出口商。在張嘉榮入監

後，天連公司亦循上開模式與集團繼續合作。

　　　　　③商品是天連公司所買，申報單價是依據張嘉榮提供

的，非實際交易價格。

　　　　　④張嘉榮集圑公司出名幫天連公司進口貨物，另開立

國内發票給天連公司（註：開立國内發票者未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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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單之名義上進口人，實際上也沒有真正的國内交

易）；天連公司依發票上的金額，以張嘉榮集圑為

受益人向銀行申請開立信用狀；待銀行撥款給張嘉

榮集團後，再由該集團轉付給案貨之真正國外供應

商（非報單所載之香港貿易商）；張嘉榮集團幫天

連公司匯付貨款給國外供應商前，需要跟銀行敲定

匯率，換算下來，若要給國外供應商的金額大於信

用狀金額時，天連公司要支付差額，反之則是張嘉

榮集團要將差額退給天連公司。

　　　　⑵天連公司職員證稱：

　　　　　①張嘉榮主動至天連公司拜訪，表示換報關行到他那

邊，由其集團公司擔任進口商，食品查驗業務及稅

務均會處理。因為之前天連公司自己進口時幾乎都

被補稅，所以乾脆不要自己進口，雙方於102年底

開始合作。

　　　　　②天連公司從事業務為進口水產，進貨大部分為草

蝦；草蝦向越南輝明公司進貨，亦有從其他廠商處

進口水產品。天連公司之採購人員向國外詢價，老

闆決定購買後，國外供應商會告訴天連公司價錢跟

數量；實際買賣貨物是存在於天連公司於國外供應

商間，張嘉榮集團幫忙處理物流。

　　　　　③實際貨款由天連公司與輝明公司等國外供應商洽談

後，委由張嘉榮集團公司（例如原告）出名報關，

幫天連公司進貨；張嘉榮集團並依天連公司指示開

立特定金額及買受人之國内發票予天連公司，供天

連公司向銀行辦理開立以張嘉榮集團為受益人之信

用狀，張嘉榮集團拿到錢後就會與銀行敲定匯率，

將貨款轉付輝明公司等國外供應商。

　　　　　④天連公司要求張嘉榮集團收到上開信用狀款項當天

要跟銀行敲定匯率；因銀行匯率變動，天連公司給

張嘉榮集團金額，不一定等於該集圑轉匯給越南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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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價額，如張嘉榮集團因匯差給國外供應商的價額

與天連公司的信用狀金額間有差額，再用私人帳戶

補、退。天連公司會提供欲匯款之金額與帳戶給張

嘉榮集團，由其幫天連公司匯鋒給國外供應商，不

足部分將再匯到案外人私人戶頭，若有超過部分其

將匯還至案外人私人戶頭。

　　　　　⑤天連公司之負貴人先前是楊旭明，105年12月31日

後變更為楊家祥；天連公司之負責人會把系爭貨物

之實際國外供應商之請款單給天連公司員工，由其

與張嘉榮集圑確認製作國内發票明細後（註：無實

際國内交易事實），天連公司才做出相對應的匯

款，張嘉榮集團會將匯款水單副本提供天連公司核

對。天連公司應付國外供應商多少錢，就會請張嘉

榮集圑匯錢過去，並請其開發票給天連公司。

　　　　　⑥國外供應商給天連公司之請款單載有單價，因名義

上進口人非天連公司，張嘉榮集團表示只需要規格

明細，故天連公司給張嘉榮集團之資料未含單價

（註：雙方均知申報價格非實際交易價格）；國外

供應商出貨給天連公司，天連公司會與國外供應商

連絡，其會告知天連公司價錢及數量；張嘉榮集圑

會告知要用哪家公司進口，天連公司再告知國外供

應商貨物要貼哪家公司標籤。

　　　　⑶天連公司前負責人證稱：

　　　　　①前負責人楊家祥證稱，該公司之前的負責人為楊旭

明，其自106年1月1日接任該公司總經理後就知道

自國外進口水產，實際進貨價格與向海關申報之價

格不同；該公司之採購人員表示，整個行業都是以

海關核定價格申報；若最後核定結果需補稅，願意

補稅。

　　　　　②前負責人楊旭明證稱，流程上是由該公司跟國外供

應商訂貨，國外供應商會把全部談好的品名、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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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價錢、數量等資料給天連公司，另外會把相同

資料扣掉價錢的部分給張嘉榮集圑，該集團就會用

這些資訊去辦理進口，天連公司不清楚報關價格，

只知道報關價格一定會低於進口貨物實際交易價

格。張嘉榮集團賺取的利潤就是依照交易金額抽取

若干成數，如果海關要求補稅，由張嘉榮集團處

理。

　　　⒉天連公司之負責人、職員，以及張嘉榮集團職員於彰化

地檢署訊問時供述一致，可知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進

口貨物，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其合

作模式如下：

　　　　⑴天連公司為實際貨主及實際支付貨款者，由天連公司

與國外供應商（例如越南輝明公司）連繫，決定購買

貨物數量、價格後，再由張嘉榮集團公司出名擔任名

義上進口人，負責替天連公司處理報關事宜；並由張

嘉榮集團開立發票予天連公司，供天連公司以張嘉榮

集團為受益人向銀行申請開立信用狀，張嘉榮集團於

銀行撥款後再與外匯銀行敲定匯率，替天連公司匯款

予國外供應商。如張嘉榮集團因匯差給國外供應商價

額與天連公司信用狀金額間有差額，再用私人帳戶

補、退。

　　　　⑵天連公司直接與國外供應商連繫，並確認貨物真實交

易價格，其提供提單等資料供張嘉榮集團公司出名、

並以該集團自行杜撰之交易價格向被告申報。故天連

公司與張嘉榮集團公司均知原申報交易價格並非進口

貨物之實際交易價格；然渠等為逃漏稅費，共謀於報

關時故意低報進口貨物價值，再透過張嘉榮集團迂迴

支付貨價，逃避查緝、偷漏稅費。

　　　⒊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進口貨物，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

物價值、逃漏稅費涉及刑事不法，業經彰化地檢署提起

公訴，檢察官起訴書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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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張嘉榮於102年某日主動與天連公司聯繫，聲稱若由

其負責報關可節省稅費；天連公司為減少相關稅費支

出，遂與張嘉榮合作，由張嘉榮使用緹陽公司等人頭

公司，為天連公司擔任名義進口人。

　　　　⑵張嘉榮集團公司為天連公司擔任名義進口人，向越南

輝明等公司進口水產，惟實際之稅費及貨物價金均由

天連公司負擔，張嘉榮集團僅向天連公司收取一定成

數之手續費。其運作方式係由天連公司之採購人員向

國外廠商訂購水產，並取得包括裝箱單、提單等出貨

資訊，再將價格以外之貨物資訊提供予張嘉榮集團之

職員，其依張嘉榮之指示，根據所收受之貨物資訊，

以張嘉榮所提供之所謂海關核定價格，製作以香港合

順國際物流有限公司、香港新華通有限公司等公司為

出賣人、張嘉榮集團公司為進口人之裝箱單及商業發

票等文件，持向被告報運進口系爭貨物。

　　　　⑶天連公司之採購人員另會將外國廠商請款明細交由天

連公司之負責人審核，其審核後交予天連公司之財務

會計人員，確認張嘉榮集團公司應開給天連公司之發

票明細，再告知張嘉榮集團之職員。張嘉榮集團之職

員受告知後，即以出名為進口人之張嘉榮集團公司名

義，開立不實發票予天連公司，營造該張嘉榮集團公

司向國外進口水產後，再賣予天連公司之不實交易內

容。

　　　　⑷天連公司應給付予國外廠商之貨款，由天連公司透過

緹陽公司以出名為進口人之張嘉榮集團公司名義，匯

款予國外廠商。尾款部分（即真實交易價格減掉向被

告申報之交易價格差額）則以天連公司於海外申設之

金融帳戶匯給國外廠商，藉以躲避查緝。

　　　　⑸嗣張嘉榮於105年12月27日入監服刑後，張嘉榮集團

職員馮英珠、李佩珊自行成立昊德國際貿易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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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原告欣榮達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以上開模式

延續與天連公司間之業務。

　　　⒋本件由彰化地檢署提供之扣案資料，例如天連公司內部

會計帳務（進貨成本、進貨費用）、相關單據（水產櫃

進口明細、收支明細、凍貨預付款單、支出証明單、匯

款證明、國外供應商出貨請款單、發票等）、貨款支付

金流（含天連公司自行支付及出名進口人轉付）等，及

彰化地檢署訊問筆錄內容，查得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

共同逃漏稅費模式，與檢察官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相

符。足認天連公司內帳所載進貨金額為本件貨物真實交

易價格。本件3份報單已由天連公司內帳查得真實交易

價格，各案查得事證雖不盡相同，惟均可證原告及天連

公司違章情事：

　　　　⑴進口報單第AA/06/300/F0939號：

　　　　　本件由天連公司之凍貨預付款單，可查得櫃號「WHLU

7722840」，進而連結本件報單。天連公司之日記

帳、支出證明單、凍貨預付款單、國外供應商之報價

單載明貨物之實際交易價格為5,440,740元（以報關

匯率換算則為USD180,216.62），天連公司以進貨費

用名義支付張嘉榮集團940,728元，此即為張嘉榮集

團賺取之報酬及該批貨物進口之稅費、雜費等。由上

開支出證明單、凍貨預付款單以及匯款水單可知，本

件貨物部分貨款USD112,308.48係以原告名義向國外

供應商匯付。

　　　　⑵進口報單第AA/06/300/F0957號：

　　　　　本件由緹陽公司之水產櫃進口明細及國外供應商輝明

公司出貨請款單（註：上載款項即系爭貨物實際交易

價格），可查得櫃號「WHLU7725155」，進而連結本

件報單。本件國外供應商之出貨請款單所載實際總金

額USD151,807.52，緹陽公司水產櫃進口明細所列之

進貨費用715,624元，原告公司收支明細記載為天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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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進口系爭貨物收入為715,624元，與查得之天連

公司凍貨預付款單及日記帳傳票號碼第VH1705800000

05號所載「進貨」4,580,402元（USD151,807.52*30.

1724）及「進貨費用」716,640元（715,624+1,016）

可相勾稽。進貨費用即為天連公司支付張嘉榮集團之

報酬及該批貨物進口之稅費、雜費等；由天連公司支

付之進貨費用金額可知，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係以

「包稅」之手法逃漏稅費。依天連公司之支出證明

單，本件係由張嘉榮集團之昊德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於106年5月25日連同他筆交易貨款，共匯款USD304,2

74.69予輝明公司。

　　　　⑶進口報單第AA/06/300/F0932號：

　　　　　本件由張嘉榮集團之緹陽公司水產櫃進口明細及國外

供應商輝明公司出貨請款單，可查得櫃號「OOLU6451

462」，進而連結本件報單。本件天連公司日記帳、

支出證明單、凍貨預付款單、出貨請款單以及支付明

細所載實際總金額USD158,104.18，原告公司收支明

細所列之進貨費用721,824元，亦與查得之天連公司

日記帳所載之進貨費用721,824元可相勾稽。進貨費

用即為天連公司支付張嘉榮集團之報酬及該批貨物進

口之稅費、雜費等；由天連公司支付之進貨費用金額

可知，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係以「包稅」之手法逃

漏稅費。依華南銀行外匯水單及天連公司支付明細，

本件貨款USD158,104.18(4,782,407元)由張嘉榮集團

之昊德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於106年5月19日匯付國外供

應商；天連公司106年5月16日開立信用狀予張嘉榮集

團之金額為4,335,975元，與貨款尚有差額446,432

元，此部分差額天連公司106年5月18日匯入馮英珠私

人帳戶。

　　㈡綜合上述，被告依關稅法第29條，以天連公司帳載進貨價

格亦即真實交易價格核估本件貨物完稅價格。依行政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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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規定，天連公司及原告明知報

單申報價格顯低於實際交易價格，卻共同合作，故意低報

進口貨物價值，隱藏部分課稅要件事實，逃漏稅費，並以

迂迴方式給付貨款、逃避追查之行為，綜合前揭具體事

證，於犯意上相互連絡，並於角色及行為功能上相互分

擔，核屬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主觀上

可歸責，符合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自應處罰；又渠

等故意共同違反海關緝私條例及營業稅法，被告爰依行政

罰法第14條，就各報單漏稅額對原告及實際進口人天連公

司分別處罰，洵屬適法。

　　㈢原告雖辯稱天連公司為真正之買方及貨主，伊並不知天連

公司與系爭貨物國外供應商之買賣交易，故未有虛報進口

貨物價值故意而不應受罰。然查，原告於訴願書及行政訴

訟起訴狀中坦承「其係依『先前海關核定之完稅價格（單

價）』按照系爭貨物實際國外供應商所提供之貨物重量，

再由進口報單上所載之國外供應商（合順新華通）依此資

訊開立報關發票及裝箱單等供伊報關」，此與被告依前開

事證所查得事實以及彰化地檢署起訴書內容所述不法情事

一致，益證天連公司係實際貨主，實際上由其向國外供應

商購買貨物，原告僅出名報運貨物進口，實際買賣關係係

存在於天連公司及國外供應商間，且原告自行杜撰向海關

申報之交易價格非系爭貨物實際交易價格，原告與實際進

口人天連公司確有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

之違章。

　　㈣原告無論於起訴書、起訴狀都自承，是依先前海關核定之

貨物單價，乘以本次進口貨物之重量予以計算後報關。惟

報關時應查核發票，用以確認進口貨物價額。原處分卷二

編號1、2、3為本件三件報單，此為天連公司實際交易價

格，裁處2.5倍係因逃漏稅額介於10至50萬元之區間，而

裁處3倍罰鍰因漏稅額逾50萬元。行為如出於故意則裁罰

1.5倍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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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院的判斷：

一、法規依據及法律見解：

    按關稅法第29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第1項）從價課徵

關稅之進口貨物，其完稅價格以該進口貨物之交易價格作為

計算根據。（第2項）前項交易價格，指進口貨物由輸出國

銷售至中華民國實付或應付之價格。」海關緝私條例第37條

第1項第2款規定：「報運貨物進口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

視情節輕重，處所漏進口稅額5倍以下之罰鍰，或沒入或併

沒入其貨物：……二、虛報所運貨物之品質、價值或規

格。」營業稅法第41條規定：「貨物進口時，應徵之營業

稅，由海關代徵之；其徵收及行政救濟程序，準用關稅法及

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辦理。」第51條第1項第7款規定：「納

稅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追繳稅款外，按所漏稅額

處5倍以下罰鍰，並得停止其營業：……七、其他有漏稅事

實。」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

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第14條第1項規定：

「故意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者，依其行為情節

之輕重，分別處罰之。」其立法理由載明：「本條係行政法

上共同違法之規定，不採刑法有關教唆犯、幫助犯之概念，

此因行政罰之不法內涵及非難評價不若刑罰，且為避免實務

不易區分導致行政機關裁罰時徒生困擾之故。」準此，所謂

「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係指2以上行為人

於主觀上基於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的意思，且於

客觀上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的行為。從而，凡對違反

行政法上義務的構成要件事實之實現，故意參與或協力者，

因其主觀上與他人間有相互利用以實現違法行為之全部構成

要件，不分其為共同正犯、教唆犯及幫助犯，均應依法處罰

（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593號判決意旨可參）。　　

二、本件係原告為張嘉榮集團（緹陽公司等20家公司，為張嘉榮

實際掌控之人頭公司）之名義進口人，於106年5月間為實際

貨主天連公司向被告報運進口水產品3批（詳附表）。經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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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地檢署檢察官就張嘉榮集團及天連公司職員（包含原告之

負責人李佩珊）涉犯詐欺等刑事部分，以112年9月18日107

年度偵字第9277號等起訴書提起公訴。行政違章部分，被告

參據彰化地檢署提供之查扣資料查核結果，以原告擔任名義

進口人，為實際進口人天連公司報運進口系爭貨物，依關稅

法第29條規定，改按查得實際交易價格核定來貨完稅價格，

審認原告與天連公司成立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

稅費之違章，分別以原處分即108年第10801997號01、108年

第10801998號01、108年第10802006號01等3份處分書(原處

分卷1證2)，依海關緝私條例第37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參據

緝私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所訂違章情節(本院卷第223

至224頁)，處所漏關稅額2.5或3倍之罰鍰共3,893,317元；

逃漏營業稅部分，依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第7款規定，參據

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所訂違章情節(本院卷

第222頁)，處所漏營業稅額1.5倍之罰鍰共654,751元。原告

不服，申請復查未獲變更(本院卷第19至43頁)。原告仍不

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本院卷第47至83頁)。本院審認

結果，訴願決定、復查決定及原處分，並無不合，先予敘

明。

三、原告主張其並不知天連公司與系爭貨物國外供應商之實際交

易價格，均係依被告核定之貨物價值申報並繳納進口稅費，

未與天連公司故意共同虛報貨物價值，被告本件裁罰，應有

違誤等云。惟查：

（一）彰化地檢署檢送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扣案證據資料，請

被告支援該署偵辦案件。被告依該署提供之104年至106年

資料，分析天連公司及包括原告在內之出名進口人等21家

涉案公司相同期間之進口報單，從中勾稽比對查得涉案24

0份進口報單，並實施查核。經比對上開240份進口報單與

彰化地檢署提供之天連公司104年至106年內帳資料所載涉

案報單進貨價格、國外供應商出貨請款單（部分含真實交

易價格）、涉案報單之稅費及報關費用明細、天連公司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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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貨價或稅費匯款資料、相關會計單據（如凍貨預付款

單、支出証明單），及歷次檢方訊問筆錄與被告查得匯款

金流等資料（原處分卷2乙證1至乙證3），查得天連公司

與原告等涉有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情

事，且由彰化地檢署訊問筆錄（原處分卷2乙證4，第54至

112頁）可知，原告為張嘉榮集團下之出名進口人，與貨

物之實際進口人天連公司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

費，其中與本件相關內容有：(１)張嘉榮集團職員馮英

珠、李佩珊等證稱略以：102年張嘉榮及其集團之出名進

口人（含原告，下稱張嘉榮集團公司）開始與天連公司合

作，合作模式為：天連公司自行接洽國外供應商進口貨

物，另以電子郵件傳送裝櫃資料給張嘉榮集團，資料包含

貨物規格、重量、航次、提單，但沒有單價；張嘉榮集團

拿到資料後，會由其集團公司如緹陽、帥優、俏洋等出名

進口人申報案貨進口，單價依照張嘉榮集團提供的價格申

報，出口廠商也改成香港的貿易公司，營造成出名進口人

向香港的貿易公司買受系爭貨物後，再轉售給天連公司之

假象。天連公司先把貨款付給張嘉榮集團，張嘉榮集團再

將貨款匯給國外廠商（例如越南輝明公司）；張嘉榮可以

決定要以哪間集團公司的名義報關；「出貨請款單」為與

天連公司交易之實際國外供應商所開立，上載亮日實業有

限公司、江寶殷富有限公司，代表是貼在貨物上面的中文

標示，並由這兩家公司出名進口；如果張嘉榮指示要換其

他出名進口人，也可以寫委任切結書轉讓給其他公司；進

口的貨物，都是天連公司自己去國外採購，張嘉榮集團公

司並沒有接觸國外海產的出口商。在張嘉榮入監後，天連

公司亦循上開模式與集團繼續合作。商品是天連公司所

買，申報單價是依據張嘉榮提供的，非實際交易價格。張

嘉榮集團公司出名幫天連公司進口貨物，另開立國內發票

給天連公司（即開立國內發票者未必為報單之名義上進口

人，實際上也沒有真正的國內交易）；天連公司依發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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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額，以張嘉榮集團為受益人向銀行申請開立信用狀；

待銀行撥款給張嘉榮集團後，再由該集團轉付給案貨之真

正國外供應商（非報單所載之香港貿易商）；張嘉榮集團

幫天連公司匯付貨款給國外供應商前，需要跟銀行敲定匯

率，換算下來，若要給國外供應商的金額大於信用狀金額

時，天連公司要支付差額，反之則是張嘉榮集團要將差額

退給天連公司等情。(２)天連公司職員官瑞霞、林秀鳳、

許又菱、張芝庭等證稱略以：張嘉榮主動至天連公司拜

訪，表示換報關行到他那邊，由其集團公司擔任進口商，

食品查驗業務及稅務均會處理。因為之前天連公司自己進

口時幾乎都被補稅，所以乾脆不要自己進口，雙方於102

年底開始合作。天連公司從事業務為進口水產，進貨大部

分為草蝦；草蝦向越南輝明公司進貨，亦有從其他廠商處

進口水產品。天連公司之採購人員向國外詢價，老闆決定

購買後，國外供應商會告訴天連公司價錢跟數量；實際買

賣貨物是存在於天連公司於國外供應商間，張嘉榮集團幫

忙處理物流。實際貨款由天連公司與輝明公司等國外供應

商洽談後，委由張嘉榮集團公司（例如原告）出名報關，

幫天連公司進貨；張嘉榮集團並依天連公司指示開立特定

金額及買受人之國內發票予天連公司，供天連公司向銀行

辦理開立以張嘉榮集團為受益人之信用狀，張嘉榮集團拿

到錢後就會與銀行敲定匯率，將貨款轉付輝明公司等國外

供應商。天連公司要求張嘉榮集團收到上開信用狀款項當

天要跟銀行敲定匯率；因銀行匯率變動，天連公司給張嘉

榮集團金額，不一定等於該集團轉匯給越南廠商價額，如

張嘉榮集團因匯差給國外供應商的價額與天連公司的信用

狀金額間有差額，再用私人帳戶補、退。天連公司會提供

欲匯款之金額與帳戶給張嘉榮集團，由其幫天連公司匯錢

給國外供應商，不足部分將再匯到案外人私人戶頭，若有

超過部分其將匯還至案外人私人戶頭。天連公司之負責人

先前是楊旭明，105年12月31日後變更為楊家祥；天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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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之負責人會把系爭貨物之實際國外供應商之請款單給天

連公司員工，由其與張嘉榮集團確認製作國內發票明細後

（即無實際國內交易事實），天連公司才做出相對應的匯

款，張嘉榮集團會將匯款水單副本提供天連公司核對。天

連公司應付國外供應商多少錢，就會請張嘉榮集團匯錢過

去，並請其開發票給天連公司。國外供應商給天連公司之

請款單載有單價，因名義上進口人非天連公司，張嘉榮集

團表示只需要規格明細（即報關所需），故天連公司給張

嘉榮集團之資料未含單價（即雙方均知申報價格非實際交

易價格）；國外供應商出貨給天連公司，天連公司會與國

外供應商連絡，其會告知天連公司價錢及數量；張嘉榮集

團會告知要用哪家公司進口，天連公司再告知國外供應商

貨物要貼哪家公司標籤等情。(３)天連公司前負責人楊家

祥證稱略以：該公司之前的負責人為楊旭明，其自106年1

月1日接任該公司總經理後就知道自國外進口水產，實際

進貨價格與向海關申報之價格不同；該公司之採購人員表

示，整個行業都是以海關核定價格申報（即依關稅法規

定，進口貨物必須按實際交易價格申報，其所述與事實不

符）；若最後核定結果需補稅，願意補稅等情。(4)天連

公司前負責人楊旭明證稱略以：流程上是由該公司跟國外

供應商訂貨，國外供應商會把全部談好的品名、規格、價

錢、數量等資料給天連公司，另外會把相同資料扣掉價錢

的部分給張嘉榮集團，該集團就會用這些資訊去辦理進

口，天連公司不清楚報關價格，只知道報關價格一定會低

於進口貨物實際交易價格。張嘉榮集團賺取的利潤就是依

照交易金額抽取若干成數，如果海關要求補稅，由張嘉榮

集團處理等情。　　

（二）綜上以觀，天連公司之負責人、職員，以及張嘉榮集團職

員於彰化地檢署訊問時供述一致，可知天連公司與張嘉榮

集團進口貨物，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

其合作模式如下：(１)天連公司為實際貨主及實際支付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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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者，由天連公司與國外供應商（例如越南輝明公司）連

繫，決定購買貨物數量、價格後，再由張嘉榮集團公司出

名擔任名義上進口人，負責替天連公司處理報關事宜；並

由張嘉榮集團開立發票予天連公司，供天連公司以張嘉榮

集團為受益人向銀行申請開立信用狀，張嘉榮集團於銀行

撥款後再與外匯銀行敲定匯率，替天連公司匯款予國外供

應商。如張嘉榮集團因匯差給國外供應商價額與天連公司

信用狀金額間有差額，再用私人帳戶補、退。(２)天連公

司直接與國外供應商連繫，並確認貨物真實交易價格，其

提供提單等資料供張嘉榮集團公司出名、並以該集團自行

杜撰之交易價格向被告申報。故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公

司均知原申報交易價格並非進口貨物之實際交易價格；然

渠等為逃漏稅費，共謀於報關時故意低報進口貨物價值，

再透過張嘉榮集團迂迴支付貨價，逃避查緝、偷漏稅費。

而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進口貨物，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

物價值、逃漏稅費涉及刑事不法部分，業經彰化地檢署於

112年10月2日提起公訴，有檢察官起訴書（107年度偵字

第9277號、112年度偵字第14599號、112年度偵字第16347

號，原處分卷2附件5）可稽。且本件由彰化地檢署提供之

扣案資料，例如天連公司內部會計帳務（進貨成本、進貨

費用）、相關單據（水產櫃進口明細、收支明細、凍貨預

付款單、支出証明單、匯款證明、國外供應商出貨請款

單、發票等）、貨款支付金流（含天連公司自行支付及出

名進口人轉付）等，及彰化地檢署訊問筆錄內容，查得天

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共同逃漏稅費模式，與檢察官起訴書

所載之犯罪事實相符，足認天連公司內帳所載進貨金額為

本件貨物真實交易價格。

（三）本件3份報單已由天連公司內帳查得真實交易價格，各案

查得事證雖不盡相同，惟均可證原告及天連公司之違章情

事，說明如下：(１)進口報單第AA/06/300/F0939號（查

得載有真實交易價格之日記帳、支出證明單、凍貨預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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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報價單以及部分匯款水單；處分書號碼：108年第108

01998號01，附表編號1，原處分卷2乙證1）：本件由天連

公司之凍貨預付款單，可查得櫃號「WHLU7722840」，進

而連結本件報單。依天連公司之日記帳、支出證明單、凍

貨預付款單、國外供應商之報價單載明貨物之實際交易價

格為NTD5,440,740（以報關匯率換算則USD180,216.6

2），天連公司以進貨費用名義支付張嘉榮集團NTD940,72

8，此即為張嘉榮集團賺取之報酬及該批貨物進口之稅

費、雜費等。且上開支出證明單、凍貨預付款單以及匯款

水單可知，本件貨物部分貨款USD112,308.48係以原告名

義向國外供應商匯付。(２)進口報單第AA/06/300/F0957

號（查得載有真實交易價格之出貨請款單、日記帳、外匯

金流；處分書號碼：108年第10801997號01，附表編號2，

原處分卷2乙證2）：本件由緹陽公司之水產櫃進口明細

（即相當於張嘉榮集團出名為天連公司進口貨物所收取之

費用單據）及國外供應商輝明公司出貨請款單（上載款項

即系爭貨物實際交易價格），可查得櫃號「WHLU772515

5」，進而連結本件報單。本件國外供應商之出貨請款單

所載實際總金額USD151,807.52，緹陽公司水產櫃進口明

細所列之進貨費用NTD715,624，原告公司收支明細記載為

天連公司進口系爭貨物收入為NTD715,624，與查得之天連

公司凍貨預付款單及日記帳傳票號碼第VH170580000005號

所載「進貨」NTD4,580,402（USD151,807.52*30.1724）

及「進貨費用」NTD716,640（715,624+1,016）可相勾

稽。進貨費用即為天連公司支付張嘉榮集團之報酬及該批

貨物進口之稅費、雜費等；由天連公司支付之進貨費用金

額可知，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係以「包稅」之手法逃漏

稅費。又依天連公司之支出證明單，本件係由張嘉榮集團

之昊德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於106年5月25日連同他筆交易

貨款，共匯款USD304,274.69予輝明公司。(３)進口報單

第AA/06/300/F0932號（查得載有真實交易價格之出貨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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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單、日記帳、水產櫃進口明細外匯金流；處分書號碼：

108年第10802006號01，附表編號3，原處分卷2乙證3）：

本件由張嘉榮集團之緹陽公司水產櫃進口明細（即相當於

張嘉榮集團出名為天連公司進口貨物所收取之費用單據）

及國外供應商輝明公司出貨請款單，可查得櫃號「OOLU64

51462」，進而連結本件報單。本件天連公司日記帳、支

出證明單、凍貨預付款單、出貨請款單以及支付明細所載

實際總金額USD158,104.18，原告公司收支明細所列之進

貨費用NTD721,824，亦與查得之天連公司日記帳所載之進

貨費用NTD721,824可相勾稽。進貨費用即為天連公司支付

張嘉榮集團之報酬及該批貨物進口之稅費、雜費等；由天

連公司支付之進貨費用金額可知，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

係以「包稅」之手法逃漏稅費。依華南銀行外匯水單及天

連公司支付明細，本件貨款USD158,104.18(TWD4,782,40

7)由張嘉榮集團之昊德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於106年5月19日

匯付國外供應商；天連公司106年5月16日開立信用狀予張

嘉榮集團之金額為NTD4,335,975，與貨款尚有差額TWD44

6,432，此部分差額天連公司106年5月18日匯入馮英珠私

人帳戶。

（四）本件被告依關稅法第29條，以天連公司帳載進貨價格（亦

即真實交易價格）核估本件貨物完稅價格，並無不合。天

連公司及原告（即張嘉榮集團）明知報單申報價格顯低於

實際交易價格，卻共同合作，故意低報進口貨物價值，隱

藏部分課稅要件事實，逃漏稅費，並以迂迴方式給付貨

款、逃避追查之行為。綜觀前揭事證，渠等於犯意上相互

連絡，並於角色及行為功能上相互分擔，揆諸前揭規定及

說明，渠等所為，核屬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

稅費，且主觀上應可歸責，符合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

定，自應處罰。又渠等故意共同違反海關緝私條例及營業

稅法，被告依行政罰法第14條，就各報單漏稅額對原告及

實際進口人天連公司分別處罰，於法有據。原告所稱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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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連公司與系爭貨物國外供應商之實際交易價格，係依被

告核定之貨物價值申報並繳納進口稅費，與天連公司並無

故意共同虛報貨物價值，不應受罰云云，觀之前揭事證及

說明，核不足採。

四、本件被告審認原告與天連公司於犯意上相互聯絡，並於角色

及行為功能上相互分擔，構成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

逃漏稅費之違章，應分別處罰(天連公司另予裁罰在案)。爰

依關稅法第29條規定，改按查得實際交易價格核定來貨完稅

價格，並分別以原處分即3份處分書(原處分卷1證2)，依海

關緝私條例第37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參據緝私案件裁罰金額

或倍數參考表所訂違章情節(本院卷第223至224頁)，處所漏

關稅額2.5或3倍之罰鍰共3,893,317元；逃漏營業稅部分，

依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第7款規定，參據稅務違章案件裁罰

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所訂違章情節(本院卷第222頁)，處所漏

營業稅額1.5倍之罰鍰共654,751元。經核係已考量原告之違

章情節與程度而為適切之裁罰，洵屬適法允當。

五、從而，本件原處分，並無違誤。復查決定及訴願決定予以維

持，亦無不合。原告仍執前詞，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復查決

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件訴訟費用，由原告

負擔。

六、本件判決基礎之事證及法律關係，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

防禦方法，經審酌對於本件判決結果並不生影響，爰不予逐

一論列，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審判長法  官　蕭忠仁

                                    法  官　許麗華

                                    法  官　羅月君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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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最高行

政法院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上訴審

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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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李承翰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01

02

03

22



{"module":"bookmark","leaf":true,"children":[{"module":"（五）","dom_id":"b1741074562125"}],"loadTree":true}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訴字第1173號
114年2月20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鑫達企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李佩珊              
訴訟代理人  林宇文  律師
被      告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代  表  人  張世棟（關務長）


訴訟代理人  邱凡娟              
            趙志平              
            鄭曄程              
上列當事人間虛報進口貨物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113年8月9日台財法字第11313926960號(案號:第1130000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事實概要：
　　 原告為張嘉榮集團［緹陽國際有限公司（下稱緹陽公司）等20家公司，為張嘉榮實際掌控之人頭公司］之名義進口人，於民國106年5月間為實際貨主天連農水產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天連公司）向被告報運進口水產品3批（詳附表）。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下稱彰化地檢署)檢察官就張嘉榮集團及天連公司職員（包含原告之負責人李佩珊）涉犯詐欺等刑事部分，以112年9月18日107年度偵字第9277號等起訴書提起公訴。行政違章部分，被告參據彰化地檢署提供之查扣資料查核結果，以原告擔任名義進口人，為實際進口人天連公司報運進口系爭貨物，依關稅法第29條規定，改按查得實際交易價格核定來貨完稅價格，審認原告與天連公司成立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之違章，分別以108年第10801997號01、108年第10801998號01、108年第10802006號01等3份處分書(下合稱原處分)，依海關緝私條例第37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參據緝私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所訂違章情節，處所漏關稅額2.5或3倍之罰鍰共新臺幣(下同）3,893,317元；逃漏營業稅部分，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下稱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第7款規定，參據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所訂違章情節，處所漏營業稅額1.5倍之罰鍰共654,751元。原告不服，申請復查未獲變更。原告仍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貳、當事人聲明及主張：
　一、兩造聲明：
　　㈠原告聲明：
　　　⒈原處分、復查決定、訴願決定均撤銷。
　　　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㈡被告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二、原告主張略以：
　  ㈠被告係以彰化地檢署查得實際進口交易價格，而認原告與天連公司報運進口系爭貨物時係虛報貨物價值。然原告並不知天連公司之實際進口交易價額為若干？原告申報當時所申報之進口貨物價值係依天連公司所提供，並不知天連公司與國外廠商實際交易價額為若干，此由訴外人官瑞霞(即天連公司之採購)於警、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可知「1、以前天連集團為直接向國外廠商訂貨，後來張嘉榮與天連集團接洽後，改由緹陽公司向國外進貨，天連集團再向緹陽公司買。2、天連集團進口貨物，係由官瑞霞向國外廠商詢價，經老闆同意報價後，官瑞霞再將進口規格明細但不含單價提供給緹陽公司被告馮英珠」；及天連公司之負責人楊旭明於107年10月5日偵訊時供稱「流程上我們還是跟輝明訂貨，輝明會把全部談好的品名、規格、價錢（包含給輝明的佣金）、數量等資料給我們，另外會把相同資料扣掉價錢的部分給緹陽，緹陽就用這些資訊去辦理進口，他們用什麼價格去申報，我們並不清楚」，可知原告確實不知天連公司實際進口之價格為若干，而係採用被告核定之貨物價值繳納稅金，自無虛報貨物進口價值之故意。被告逕予科罰，自有未洽。
　　㈡被告係以刑事起訴書作為原處分之依據，惟依起訴書所載，實際上天連公司委託原告申報時，並無原告貨物之正確實際價格，原告僅是依天連公司所提供之價格加以申報，並不知實際進口價格若干，故無虛報情事。
　　㈢被告查得實際交易金額，係因刑事案件檢察官查得相關報單文件，惟原告並無該文件，無從得知實際交易金額云云。
　三、被告主張略以：
　　㈠彰化地檢署檢送天連公司與系爭貨物國外供應商與張嘉榮集團扣案證據資料，請被告支援彰化地檢署偵辦案件，被告依彰化地檢署提供之104年至106年資料，分析天連公司及包括原告在內之出名進口人等21家公司相同期間之進口報單，從中勾稽比對查得涉案240份進口報單，並實施查核。經比對上開240份進口報單與彰化地檢署提供之天連公司104年至106年内帳資料所載涉案報單進貨價格、國外供應商出貨請款單（部分含真實交易價格）、涉案報單之稅費及報關費用明細、天連公司支付貨價或稅費匯款資料、相關會計單據（如凍貨預付款單、支出証明單），及歷次檢方訊問筆錄與被告查得匯款金流等資料，查得天連公司與原告等涉有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情事，洵堪認定，理由如下：
　　　⒈由彰化地檢署訊問筆錄，可知原告為張嘉榮集團下之出名進口人，與貨物之實際進口人天連公司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事實，其中與本件相關内容略以：
　　　　⑴張嘉榮集團職員證稱：
　　　　　①102年張嘉榮及其集團之出名進口人（含原告，下稱張嘉榮集團公司）開始與天連公司合作。合作模式為：天連公司自行接洽國外供應商進口貨物，另以電子郵件傳送裝櫃資料給張嘉榮集團，資料包含貨物規格、重量、航次、提單，但沒有單價；張嘉榮集團拿到資料後，會由其集團公司如緹陽、帥優、俏洋等出名進口人申報案貨進口，單價依照張嘉榮集圑提供的價格申報，出口廠商也改成香港的貿易公司，營造成出名進口人向香港的貿易公司買受系爭貨物後，再轉售給天連公司之假象。
　　　　　②天連公司先把貨款付給張嘉榮集團，張嘉榮集團再將貨款匯給國外廠商（例如越南輝明公司）；張嘉榮可以決定要以哪間集團公司的名義報關；「出貨請款單」為與天連公司交易之實際國外供應商所開立，上載亮日實業有限公司、江寶殷富有限公司，代表是貼在貨物上面的中文標示，並由這兩家公司出名進口；如果張嘉榮指示要換其他出名進口人的話，也可以寫委任切結書轉讓給其他公司；進口的貨物，都是天連公司自己去國外採購，張嘉榮集圑公司並沒有接觸國外海產的出口商。在張嘉榮入監後，天連公司亦循上開模式與集團繼續合作。
　　　　　③商品是天連公司所買，申報單價是依據張嘉榮提供的，非實際交易價格。
　　　　　④張嘉榮集圑公司出名幫天連公司進口貨物，另開立國内發票給天連公司（註：開立國内發票者未必為報單之名義上進口人，實際上也沒有真正的國内交易）；天連公司依發票上的金額，以張嘉榮集圑為受益人向銀行申請開立信用狀；待銀行撥款給張嘉榮集團後，再由該集團轉付給案貨之真正國外供應商（非報單所載之香港貿易商）；張嘉榮集團幫天連公司匯付貨款給國外供應商前，需要跟銀行敲定匯率，換算下來，若要給國外供應商的金額大於信用狀金額時，天連公司要支付差額，反之則是張嘉榮集團要將差額退給天連公司。
　　　　⑵天連公司職員證稱：
　　　　　①張嘉榮主動至天連公司拜訪，表示換報關行到他那邊，由其集團公司擔任進口商，食品查驗業務及稅務均會處理。因為之前天連公司自己進口時幾乎都被補稅，所以乾脆不要自己進口，雙方於102年底開始合作。
　　　　　②天連公司從事業務為進口水產，進貨大部分為草蝦；草蝦向越南輝明公司進貨，亦有從其他廠商處進口水產品。天連公司之採購人員向國外詢價，老闆決定購買後，國外供應商會告訴天連公司價錢跟數量；實際買賣貨物是存在於天連公司於國外供應商間，張嘉榮集團幫忙處理物流。
　　　　　③實際貨款由天連公司與輝明公司等國外供應商洽談後，委由張嘉榮集團公司（例如原告）出名報關，幫天連公司進貨；張嘉榮集團並依天連公司指示開立特定金額及買受人之國内發票予天連公司，供天連公司向銀行辦理開立以張嘉榮集團為受益人之信用狀，張嘉榮集團拿到錢後就會與銀行敲定匯率，將貨款轉付輝明公司等國外供應商。
　　　　　④天連公司要求張嘉榮集團收到上開信用狀款項當天要跟銀行敲定匯率；因銀行匯率變動，天連公司給張嘉榮集團金額，不一定等於該集圑轉匯給越南廠商價額，如張嘉榮集團因匯差給國外供應商的價額與天連公司的信用狀金額間有差額，再用私人帳戶補、退。天連公司會提供欲匯款之金額與帳戶給張嘉榮集團，由其幫天連公司匯鋒給國外供應商，不足部分將再匯到案外人私人戶頭，若有超過部分其將匯還至案外人私人戶頭。
　　　　　⑤天連公司之負貴人先前是楊旭明，105年12月31日後變更為楊家祥；天連公司之負責人會把系爭貨物之實際國外供應商之請款單給天連公司員工，由其與張嘉榮集圑確認製作國内發票明細後（註：無實際國内交易事實），天連公司才做出相對應的匯款，張嘉榮集團會將匯款水單副本提供天連公司核對。天連公司應付國外供應商多少錢，就會請張嘉榮集圑匯錢過去，並請其開發票給天連公司。
　　　　　⑥國外供應商給天連公司之請款單載有單價，因名義上進口人非天連公司，張嘉榮集團表示只需要規格明細，故天連公司給張嘉榮集團之資料未含單價（註：雙方均知申報價格非實際交易價格）；國外供應商出貨給天連公司，天連公司會與國外供應商連絡，其會告知天連公司價錢及數量；張嘉榮集圑會告知要用哪家公司進口，天連公司再告知國外供應商貨物要貼哪家公司標籤。
　　　　⑶天連公司前負責人證稱：
　　　　　①前負責人楊家祥證稱，該公司之前的負責人為楊旭明，其自106年1月1日接任該公司總經理後就知道自國外進口水產，實際進貨價格與向海關申報之價格不同；該公司之採購人員表示，整個行業都是以海關核定價格申報；若最後核定結果需補稅，願意補稅。
　　　　　②前負責人楊旭明證稱，流程上是由該公司跟國外供應商訂貨，國外供應商會把全部談好的品名、規格、價錢、數量等資料給天連公司，另外會把相同資料扣掉價錢的部分給張嘉榮集圑，該集團就會用這些資訊去辦理進口，天連公司不清楚報關價格，只知道報關價格一定會低於進口貨物實際交易價格。張嘉榮集團賺取的利潤就是依照交易金額抽取若干成數，如果海關要求補稅，由張嘉榮集團處理。
　　　⒉天連公司之負責人、職員，以及張嘉榮集團職員於彰化地檢署訊問時供述一致，可知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進口貨物，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其合作模式如下：
　　　　⑴天連公司為實際貨主及實際支付貨款者，由天連公司與國外供應商（例如越南輝明公司）連繫，決定購買貨物數量、價格後，再由張嘉榮集團公司出名擔任名義上進口人，負責替天連公司處理報關事宜；並由張嘉榮集團開立發票予天連公司，供天連公司以張嘉榮集團為受益人向銀行申請開立信用狀，張嘉榮集團於銀行撥款後再與外匯銀行敲定匯率，替天連公司匯款予國外供應商。如張嘉榮集團因匯差給國外供應商價額與天連公司信用狀金額間有差額，再用私人帳戶補、退。
　　　　⑵天連公司直接與國外供應商連繫，並確認貨物真實交易價格，其提供提單等資料供張嘉榮集團公司出名、並以該集團自行杜撰之交易價格向被告申報。故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公司均知原申報交易價格並非進口貨物之實際交易價格；然渠等為逃漏稅費，共謀於報關時故意低報進口貨物價值，再透過張嘉榮集團迂迴支付貨價，逃避查緝、偷漏稅費。
　　　⒊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進口貨物，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涉及刑事不法，業經彰化地檢署提起公訴，檢察官起訴書略以：
　　　　⑴張嘉榮於102年某日主動與天連公司聯繫，聲稱若由其負責報關可節省稅費；天連公司為減少相關稅費支出，遂與張嘉榮合作，由張嘉榮使用緹陽公司等人頭公司，為天連公司擔任名義進口人。
　　　　⑵張嘉榮集團公司為天連公司擔任名義進口人，向越南輝明等公司進口水產，惟實際之稅費及貨物價金均由天連公司負擔，張嘉榮集團僅向天連公司收取一定成數之手續費。其運作方式係由天連公司之採購人員向國外廠商訂購水產，並取得包括裝箱單、提單等出貨資訊，再將價格以外之貨物資訊提供予張嘉榮集團之職員，其依張嘉榮之指示，根據所收受之貨物資訊，以張嘉榮所提供之所謂海關核定價格，製作以香港合順國際物流有限公司、香港新華通有限公司等公司為出賣人、張嘉榮集團公司為進口人之裝箱單及商業發票等文件，持向被告報運進口系爭貨物。
　　　　⑶天連公司之採購人員另會將外國廠商請款明細交由天連公司之負責人審核，其審核後交予天連公司之財務會計人員，確認張嘉榮集團公司應開給天連公司之發票明細，再告知張嘉榮集團之職員。張嘉榮集團之職員受告知後，即以出名為進口人之張嘉榮集團公司名義，開立不實發票予天連公司，營造該張嘉榮集團公司向國外進口水產後，再賣予天連公司之不實交易內容。
　　　　⑷天連公司應給付予國外廠商之貨款，由天連公司透過緹陽公司以出名為進口人之張嘉榮集團公司名義，匯款予國外廠商。尾款部分（即真實交易價格減掉向被告申報之交易價格差額）則以天連公司於海外申設之金融帳戶匯給國外廠商，藉以躲避查緝。
　　　　⑸嗣張嘉榮於105年12月27日入監服刑後，張嘉榮集團職員馮英珠、李佩珊自行成立昊德國際貿易有限公司、原告欣榮達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以上開模式延續與天連公司間之業務。
　　　⒋本件由彰化地檢署提供之扣案資料，例如天連公司內部會計帳務（進貨成本、進貨費用）、相關單據（水產櫃進口明細、收支明細、凍貨預付款單、支出証明單、匯款證明、國外供應商出貨請款單、發票等）、貨款支付金流（含天連公司自行支付及出名進口人轉付）等，及彰化地檢署訊問筆錄內容，查得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共同逃漏稅費模式，與檢察官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相符。足認天連公司內帳所載進貨金額為本件貨物真實交易價格。本件3份報單已由天連公司內帳查得真實交易價格，各案查得事證雖不盡相同，惟均可證原告及天連公司違章情事：
　　　　⑴進口報單第AA/06/300/F0939號：
　　　　　本件由天連公司之凍貨預付款單，可查得櫃號「WHLU7722840」，進而連結本件報單。天連公司之日記帳、支出證明單、凍貨預付款單、國外供應商之報價單載明貨物之實際交易價格為5,440,740元（以報關匯率換算則為USD180,216.62），天連公司以進貨費用名義支付張嘉榮集團940,728元，此即為張嘉榮集團賺取之報酬及該批貨物進口之稅費、雜費等。由上開支出證明單、凍貨預付款單以及匯款水單可知，本件貨物部分貨款USD112,308.48係以原告名義向國外供應商匯付。
　　　　⑵進口報單第AA/06/300/F0957號：
　　　　　本件由緹陽公司之水產櫃進口明細及國外供應商輝明公司出貨請款單（註：上載款項即系爭貨物實際交易價格），可查得櫃號「WHLU7725155」，進而連結本件報單。本件國外供應商之出貨請款單所載實際總金額USD151,807.52，緹陽公司水產櫃進口明細所列之進貨費用715,624元，原告公司收支明細記載為天連公司進口系爭貨物收入為715,624元，與查得之天連公司凍貨預付款單及日記帳傳票號碼第VH170580000005號所載「進貨」4,580,402元（USD151,807.52*30.1724）及「進貨費用」716,640元（715,624+1,016）可相勾稽。進貨費用即為天連公司支付張嘉榮集團之報酬及該批貨物進口之稅費、雜費等；由天連公司支付之進貨費用金額可知，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係以「包稅」之手法逃漏稅費。依天連公司之支出證明單，本件係由張嘉榮集團之昊德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於106年5月25日連同他筆交易貨款，共匯款USD304,274.69予輝明公司。
　　　　⑶進口報單第AA/06/300/F0932號：
　　　　　本件由張嘉榮集團之緹陽公司水產櫃進口明細及國外供應商輝明公司出貨請款單，可查得櫃號「OOLU6451462」，進而連結本件報單。本件天連公司日記帳、支出證明單、凍貨預付款單、出貨請款單以及支付明細所載實際總金額USD158,104.18，原告公司收支明細所列之進貨費用721,824元，亦與查得之天連公司日記帳所載之進貨費用721,824元可相勾稽。進貨費用即為天連公司支付張嘉榮集團之報酬及該批貨物進口之稅費、雜費等；由天連公司支付之進貨費用金額可知，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係以「包稅」之手法逃漏稅費。依華南銀行外匯水單及天連公司支付明細，本件貨款USD158,104.18(4,782,407元)由張嘉榮集團之昊德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於106年5月19日匯付國外供應商；天連公司106年5月16日開立信用狀予張嘉榮集團之金額為4,335,975元，與貨款尚有差額446,432元，此部分差額天連公司106年5月18日匯入馮英珠私人帳戶。
　　㈡綜合上述，被告依關稅法第29條，以天連公司帳載進貨價格亦即真實交易價格核估本件貨物完稅價格。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規定，天連公司及原告明知報單申報價格顯低於實際交易價格，卻共同合作，故意低報進口貨物價值，隱藏部分課稅要件事實，逃漏稅費，並以迂迴方式給付貨款、逃避追查之行為，綜合前揭具體事證，於犯意上相互連絡，並於角色及行為功能上相互分擔，核屬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主觀上可歸責，符合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自應處罰；又渠等故意共同違反海關緝私條例及營業稅法，被告爰依行政罰法第14條，就各報單漏稅額對原告及實際進口人天連公司分別處罰，洵屬適法。
　　㈢原告雖辯稱天連公司為真正之買方及貨主，伊並不知天連公司與系爭貨物國外供應商之買賣交易，故未有虛報進口貨物價值故意而不應受罰。然查，原告於訴願書及行政訴訟起訴狀中坦承「其係依『先前海關核定之完稅價格（單價）』按照系爭貨物實際國外供應商所提供之貨物重量，再由進口報單上所載之國外供應商（合順新華通）依此資訊開立報關發票及裝箱單等供伊報關」，此與被告依前開事證所查得事實以及彰化地檢署起訴書內容所述不法情事一致，益證天連公司係實際貨主，實際上由其向國外供應商購買貨物，原告僅出名報運貨物進口，實際買賣關係係存在於天連公司及國外供應商間，且原告自行杜撰向海關申報之交易價格非系爭貨物實際交易價格，原告與實際進口人天連公司確有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之違章。
　　㈣原告無論於起訴書、起訴狀都自承，是依先前海關核定之貨物單價，乘以本次進口貨物之重量予以計算後報關。惟報關時應查核發票，用以確認進口貨物價額。原處分卷二編號1、2、3為本件三件報單，此為天連公司實際交易價格，裁處2.5倍係因逃漏稅額介於10至50萬元之區間，而裁處3倍罰鍰因漏稅額逾50萬元。行為如出於故意則裁罰1.5倍等語。
參、本院的判斷：
一、法規依據及法律見解：
    按關稅法第29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第1項）從價課徵關稅之進口貨物，其完稅價格以該進口貨物之交易價格作為計算根據。（第2項）前項交易價格，指進口貨物由輸出國銷售至中華民國實付或應付之價格。」海關緝私條例第37條第1項第2款規定：「報運貨物進口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視情節輕重，處所漏進口稅額5倍以下之罰鍰，或沒入或併沒入其貨物：……二、虛報所運貨物之品質、價值或規格。」營業稅法第41條規定：「貨物進口時，應徵之營業稅，由海關代徵之；其徵收及行政救濟程序，準用關稅法及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辦理。」第51條第1項第7款規定：「納稅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追繳稅款外，按所漏稅額處5倍以下罰鍰，並得停止其營業：……七、其他有漏稅事實。」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第14條第1項規定：「故意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者，依其行為情節之輕重，分別處罰之。」其立法理由載明：「本條係行政法上共同違法之規定，不採刑法有關教唆犯、幫助犯之概念，此因行政罰之不法內涵及非難評價不若刑罰，且為避免實務不易區分導致行政機關裁罰時徒生困擾之故。」準此，所謂「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係指2以上行為人於主觀上基於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的意思，且於客觀上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的行為。從而，凡對違反行政法上義務的構成要件事實之實現，故意參與或協力者，因其主觀上與他人間有相互利用以實現違法行為之全部構成要件，不分其為共同正犯、教唆犯及幫助犯，均應依法處罰（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593號判決意旨可參）。　　
二、本件係原告為張嘉榮集團（緹陽公司等20家公司，為張嘉榮實際掌控之人頭公司）之名義進口人，於106年5月間為實際貨主天連公司向被告報運進口水產品3批（詳附表）。經彰化地檢署檢察官就張嘉榮集團及天連公司職員（包含原告之負責人李佩珊）涉犯詐欺等刑事部分，以112年9月18日107年度偵字第9277號等起訴書提起公訴。行政違章部分，被告參據彰化地檢署提供之查扣資料查核結果，以原告擔任名義進口人，為實際進口人天連公司報運進口系爭貨物，依關稅法第29條規定，改按查得實際交易價格核定來貨完稅價格，審認原告與天連公司成立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之違章，分別以原處分即108年第10801997號01、108年第10801998號01、108年第10802006號01等3份處分書(原處分卷1證2)，依海關緝私條例第37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參據緝私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所訂違章情節(本院卷第223至224頁)，處所漏關稅額2.5或3倍之罰鍰共3,893,317元；逃漏營業稅部分，依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第7款規定，參據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所訂違章情節(本院卷第222頁)，處所漏營業稅額1.5倍之罰鍰共654,751元。原告不服，申請復查未獲變更(本院卷第19至43頁)。原告仍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本院卷第47至83頁)。本院審認結果，訴願決定、復查決定及原處分，並無不合，先予敘明。
三、原告主張其並不知天連公司與系爭貨物國外供應商之實際交易價格，均係依被告核定之貨物價值申報並繳納進口稅費，未與天連公司故意共同虛報貨物價值，被告本件裁罰，應有違誤等云。惟查：
（一）彰化地檢署檢送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扣案證據資料，請被告支援該署偵辦案件。被告依該署提供之104年至106年資料，分析天連公司及包括原告在內之出名進口人等21家涉案公司相同期間之進口報單，從中勾稽比對查得涉案240份進口報單，並實施查核。經比對上開240份進口報單與彰化地檢署提供之天連公司104年至106年內帳資料所載涉案報單進貨價格、國外供應商出貨請款單（部分含真實交易價格）、涉案報單之稅費及報關費用明細、天連公司支付貨價或稅費匯款資料、相關會計單據（如凍貨預付款單、支出証明單），及歷次檢方訊問筆錄與被告查得匯款金流等資料（原處分卷2乙證1至乙證3），查得天連公司與原告等涉有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情事，且由彰化地檢署訊問筆錄（原處分卷2乙證4，第54至112頁）可知，原告為張嘉榮集團下之出名進口人，與貨物之實際進口人天連公司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其中與本件相關內容有：(１)張嘉榮集團職員馮英珠、李佩珊等證稱略以：102年張嘉榮及其集團之出名進口人（含原告，下稱張嘉榮集團公司）開始與天連公司合作，合作模式為：天連公司自行接洽國外供應商進口貨物，另以電子郵件傳送裝櫃資料給張嘉榮集團，資料包含貨物規格、重量、航次、提單，但沒有單價；張嘉榮集團拿到資料後，會由其集團公司如緹陽、帥優、俏洋等出名進口人申報案貨進口，單價依照張嘉榮集團提供的價格申報，出口廠商也改成香港的貿易公司，營造成出名進口人向香港的貿易公司買受系爭貨物後，再轉售給天連公司之假象。天連公司先把貨款付給張嘉榮集團，張嘉榮集團再將貨款匯給國外廠商（例如越南輝明公司）；張嘉榮可以決定要以哪間集團公司的名義報關；「出貨請款單」為與天連公司交易之實際國外供應商所開立，上載亮日實業有限公司、江寶殷富有限公司，代表是貼在貨物上面的中文標示，並由這兩家公司出名進口；如果張嘉榮指示要換其他出名進口人，也可以寫委任切結書轉讓給其他公司；進口的貨物，都是天連公司自己去國外採購，張嘉榮集團公司並沒有接觸國外海產的出口商。在張嘉榮入監後，天連公司亦循上開模式與集團繼續合作。商品是天連公司所買，申報單價是依據張嘉榮提供的，非實際交易價格。張嘉榮集團公司出名幫天連公司進口貨物，另開立國內發票給天連公司（即開立國內發票者未必為報單之名義上進口人，實際上也沒有真正的國內交易）；天連公司依發票上的金額，以張嘉榮集團為受益人向銀行申請開立信用狀；待銀行撥款給張嘉榮集團後，再由該集團轉付給案貨之真正國外供應商（非報單所載之香港貿易商）；張嘉榮集團幫天連公司匯付貨款給國外供應商前，需要跟銀行敲定匯率，換算下來，若要給國外供應商的金額大於信用狀金額時，天連公司要支付差額，反之則是張嘉榮集團要將差額退給天連公司等情。(２)天連公司職員官瑞霞、林秀鳳、許又菱、張芝庭等證稱略以：張嘉榮主動至天連公司拜訪，表示換報關行到他那邊，由其集團公司擔任進口商，食品查驗業務及稅務均會處理。因為之前天連公司自己進口時幾乎都被補稅，所以乾脆不要自己進口，雙方於102年底開始合作。天連公司從事業務為進口水產，進貨大部分為草蝦；草蝦向越南輝明公司進貨，亦有從其他廠商處進口水產品。天連公司之採購人員向國外詢價，老闆決定購買後，國外供應商會告訴天連公司價錢跟數量；實際買賣貨物是存在於天連公司於國外供應商間，張嘉榮集團幫忙處理物流。實際貨款由天連公司與輝明公司等國外供應商洽談後，委由張嘉榮集團公司（例如原告）出名報關，幫天連公司進貨；張嘉榮集團並依天連公司指示開立特定金額及買受人之國內發票予天連公司，供天連公司向銀行辦理開立以張嘉榮集團為受益人之信用狀，張嘉榮集團拿到錢後就會與銀行敲定匯率，將貨款轉付輝明公司等國外供應商。天連公司要求張嘉榮集團收到上開信用狀款項當天要跟銀行敲定匯率；因銀行匯率變動，天連公司給張嘉榮集團金額，不一定等於該集團轉匯給越南廠商價額，如張嘉榮集團因匯差給國外供應商的價額與天連公司的信用狀金額間有差額，再用私人帳戶補、退。天連公司會提供欲匯款之金額與帳戶給張嘉榮集團，由其幫天連公司匯錢給國外供應商，不足部分將再匯到案外人私人戶頭，若有超過部分其將匯還至案外人私人戶頭。天連公司之負責人先前是楊旭明，105年12月31日後變更為楊家祥；天連公司之負責人會把系爭貨物之實際國外供應商之請款單給天連公司員工，由其與張嘉榮集團確認製作國內發票明細後（即無實際國內交易事實），天連公司才做出相對應的匯款，張嘉榮集團會將匯款水單副本提供天連公司核對。天連公司應付國外供應商多少錢，就會請張嘉榮集團匯錢過去，並請其開發票給天連公司。國外供應商給天連公司之請款單載有單價，因名義上進口人非天連公司，張嘉榮集團表示只需要規格明細（即報關所需），故天連公司給張嘉榮集團之資料未含單價（即雙方均知申報價格非實際交易價格）；國外供應商出貨給天連公司，天連公司會與國外供應商連絡，其會告知天連公司價錢及數量；張嘉榮集團會告知要用哪家公司進口，天連公司再告知國外供應商貨物要貼哪家公司標籤等情。(３)天連公司前負責人楊家祥證稱略以：該公司之前的負責人為楊旭明，其自106年1月1日接任該公司總經理後就知道自國外進口水產，實際進貨價格與向海關申報之價格不同；該公司之採購人員表示，整個行業都是以海關核定價格申報（即依關稅法規定，進口貨物必須按實際交易價格申報，其所述與事實不符）；若最後核定結果需補稅，願意補稅等情。(4)天連公司前負責人楊旭明證稱略以：流程上是由該公司跟國外供應商訂貨，國外供應商會把全部談好的品名、規格、價錢、數量等資料給天連公司，另外會把相同資料扣掉價錢的部分給張嘉榮集團，該集團就會用這些資訊去辦理進口，天連公司不清楚報關價格，只知道報關價格一定會低於進口貨物實際交易價格。張嘉榮集團賺取的利潤就是依照交易金額抽取若干成數，如果海關要求補稅，由張嘉榮集團處理等情。　　
（二）綜上以觀，天連公司之負責人、職員，以及張嘉榮集團職員於彰化地檢署訊問時供述一致，可知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進口貨物，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其合作模式如下：(１)天連公司為實際貨主及實際支付貨款者，由天連公司與國外供應商（例如越南輝明公司）連繫，決定購買貨物數量、價格後，再由張嘉榮集團公司出名擔任名義上進口人，負責替天連公司處理報關事宜；並由張嘉榮集團開立發票予天連公司，供天連公司以張嘉榮集團為受益人向銀行申請開立信用狀，張嘉榮集團於銀行撥款後再與外匯銀行敲定匯率，替天連公司匯款予國外供應商。如張嘉榮集團因匯差給國外供應商價額與天連公司信用狀金額間有差額，再用私人帳戶補、退。(２)天連公司直接與國外供應商連繫，並確認貨物真實交易價格，其提供提單等資料供張嘉榮集團公司出名、並以該集團自行杜撰之交易價格向被告申報。故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公司均知原申報交易價格並非進口貨物之實際交易價格；然渠等為逃漏稅費，共謀於報關時故意低報進口貨物價值，再透過張嘉榮集團迂迴支付貨價，逃避查緝、偷漏稅費。而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進口貨物，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涉及刑事不法部分，業經彰化地檢署於112年10月2日提起公訴，有檢察官起訴書（107年度偵字第9277號、112年度偵字第14599號、112年度偵字第16347號，原處分卷2附件5）可稽。且本件由彰化地檢署提供之扣案資料，例如天連公司內部會計帳務（進貨成本、進貨費用）、相關單據（水產櫃進口明細、收支明細、凍貨預付款單、支出証明單、匯款證明、國外供應商出貨請款單、發票等）、貨款支付金流（含天連公司自行支付及出名進口人轉付）等，及彰化地檢署訊問筆錄內容，查得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共同逃漏稅費模式，與檢察官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相符，足認天連公司內帳所載進貨金額為本件貨物真實交易價格。
（三）本件3份報單已由天連公司內帳查得真實交易價格，各案查得事證雖不盡相同，惟均可證原告及天連公司之違章情事，說明如下：(１)進口報單第AA/06/300/F0939號（查得載有真實交易價格之日記帳、支出證明單、凍貨預付款單、報價單以及部分匯款水單；處分書號碼：108年第10801998號01，附表編號1，原處分卷2乙證1）：本件由天連公司之凍貨預付款單，可查得櫃號「WHLU7722840」，進而連結本件報單。依天連公司之日記帳、支出證明單、凍貨預付款單、國外供應商之報價單載明貨物之實際交易價格為NTD5,440,740（以報關匯率換算則USD180,216.62），天連公司以進貨費用名義支付張嘉榮集團NTD940,728，此即為張嘉榮集團賺取之報酬及該批貨物進口之稅費、雜費等。且上開支出證明單、凍貨預付款單以及匯款水單可知，本件貨物部分貨款USD112,308.48係以原告名義向國外供應商匯付。(２)進口報單第AA/06/300/F0957號（查得載有真實交易價格之出貨請款單、日記帳、外匯金流；處分書號碼：108年第10801997號01，附表編號2，原處分卷2乙證2）：本件由緹陽公司之水產櫃進口明細（即相當於張嘉榮集團出名為天連公司進口貨物所收取之費用單據）及國外供應商輝明公司出貨請款單（上載款項即系爭貨物實際交易價格），可查得櫃號「WHLU7725155」，進而連結本件報單。本件國外供應商之出貨請款單所載實際總金額USD151,807.52，緹陽公司水產櫃進口明細所列之進貨費用NTD715,624，原告公司收支明細記載為天連公司進口系爭貨物收入為NTD715,624，與查得之天連公司凍貨預付款單及日記帳傳票號碼第VH170580000005號所載「進貨」NTD4,580,402（USD151,807.52*30.1724）及「進貨費用」NTD716,640（715,624+1,016）可相勾稽。進貨費用即為天連公司支付張嘉榮集團之報酬及該批貨物進口之稅費、雜費等；由天連公司支付之進貨費用金額可知，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係以「包稅」之手法逃漏稅費。又依天連公司之支出證明單，本件係由張嘉榮集團之昊德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於106年5月25日連同他筆交易貨款，共匯款USD304,274.69予輝明公司。(３)進口報單第AA/06/300/F0932號（查得載有真實交易價格之出貨請款單、日記帳、水產櫃進口明細外匯金流；處分書號碼：108年第10802006號01，附表編號3，原處分卷2乙證3）：本件由張嘉榮集團之緹陽公司水產櫃進口明細（即相當於張嘉榮集團出名為天連公司進口貨物所收取之費用單據）及國外供應商輝明公司出貨請款單，可查得櫃號「OOLU6451462」，進而連結本件報單。本件天連公司日記帳、支出證明單、凍貨預付款單、出貨請款單以及支付明細所載實際總金額USD158,104.18，原告公司收支明細所列之進貨費用NTD721,824，亦與查得之天連公司日記帳所載之進貨費用NTD721,824可相勾稽。進貨費用即為天連公司支付張嘉榮集團之報酬及該批貨物進口之稅費、雜費等；由天連公司支付之進貨費用金額可知，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係以「包稅」之手法逃漏稅費。依華南銀行外匯水單及天連公司支付明細，本件貨款USD158,104.18(TWD4,782,407)由張嘉榮集團之昊德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於106年5月19日匯付國外供應商；天連公司106年5月16日開立信用狀予張嘉榮集團之金額為NTD4,335,975，與貨款尚有差額TWD446,432，此部分差額天連公司106年5月18日匯入馮英珠私人帳戶。
（四）本件被告依關稅法第29條，以天連公司帳載進貨價格（亦即真實交易價格）核估本件貨物完稅價格，並無不合。天連公司及原告（即張嘉榮集團）明知報單申報價格顯低於實際交易價格，卻共同合作，故意低報進口貨物價值，隱藏部分課稅要件事實，逃漏稅費，並以迂迴方式給付貨款、逃避追查之行為。綜觀前揭事證，渠等於犯意上相互連絡，並於角色及行為功能上相互分擔，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渠等所為，核屬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且主觀上應可歸責，符合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自應處罰。又渠等故意共同違反海關緝私條例及營業稅法，被告依行政罰法第14條，就各報單漏稅額對原告及實際進口人天連公司分別處罰，於法有據。原告所稱不知天連公司與系爭貨物國外供應商之實際交易價格，係依被告核定之貨物價值申報並繳納進口稅費，與天連公司並無故意共同虛報貨物價值，不應受罰云云，觀之前揭事證及說明，核不足採。
四、本件被告審認原告與天連公司於犯意上相互聯絡，並於角色及行為功能上相互分擔，構成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之違章，應分別處罰(天連公司另予裁罰在案)。爰依關稅法第29條規定，改按查得實際交易價格核定來貨完稅價格，並分別以原處分即3份處分書(原處分卷1證2)，依海關緝私條例第37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參據緝私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所訂違章情節(本院卷第223至224頁)，處所漏關稅額2.5或3倍之罰鍰共3,893,317元；逃漏營業稅部分，依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第7款規定，參據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所訂違章情節(本院卷第222頁)，處所漏營業稅額1.5倍之罰鍰共654,751元。經核係已考量原告之違章情節與程度而為適切之裁罰，洵屬適法允當。
五、從而，本件原處分，並無違誤。復查決定及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仍執前詞，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復查決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件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六、本件判決基礎之事證及法律關係，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對於本件判決結果並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審判長法  官　蕭忠仁
                                    法  官　許麗華
                                    法  官　羅月君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李承翰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訴字第1173號

114年2月20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鑫達企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李佩珊              

訴訟代理人  林宇文  律師

被      告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代  表  人  張世棟（關務長）



訴訟代理人  邱凡娟              

            趙志平              

            鄭曄程              

上列當事人間虛報進口貨物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113

年8月9日台財法字第11313926960號(案號:第11300003號)訴願決

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事實概要：

　　 原告為張嘉榮集團［緹陽國際有限公司（下稱緹陽公司）等

     20家公司，為張嘉榮實際掌控之人頭公司］之名義進口人，

     於民國106年5月間為實際貨主天連農水產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天連公司）向被告報運進口水產品3批（詳附表）。經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下稱彰化地檢署)檢察官就張嘉榮集

     團及天連公司職員（包含原告之負責人李佩珊）涉犯詐欺

     等刑事部分，以112年9月18日107年度偵字第9277號等起訴

     書提起公訴。行政違章部分，被告參據彰化地檢署提供之

     查扣資料查核結果，以原告擔任名義進口人，為實際進口

     人天連公司報運進口系爭貨物，依關稅法第29條規定，改

     按查得實際交易價格核定來貨完稅價格，審認原告與天連

     公司成立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之違章，

     分別以108年第10801997號01、108年第10801998號01、108

     年第10802006號01等3份處分書(下合稱原處分)，依海關緝

     私條例第37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參據緝私案件裁罰金額或

     倍數參考表所訂違章情節，處所漏關稅額2.5或3倍之罰鍰

     共新臺幣(下同）3,893,317元；逃漏營業稅部分，依加值

     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下稱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第7

     款規定，參據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所訂違

     章情節，處所漏營業稅額1.5倍之罰鍰共654,751元。原告

     不服，申請復查未獲變更。原告仍不服，提起訴願，遭決

     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貳、當事人聲明及主張：

　一、兩造聲明：

　　㈠原告聲明：

　　　⒈原處分、復查決定、訴願決定均撤銷。

　　　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㈡被告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二、原告主張略以：

　  ㈠被告係以彰化地檢署查得實際進口交易價格，而認原告與

      天連公司報運進口系爭貨物時係虛報貨物價值。然原告並

      不知天連公司之實際進口交易價額為若干？原告申報當時

      所申報之進口貨物價值係依天連公司所提供，並不知天連

      公司與國外廠商實際交易價額為若干，此由訴外人官瑞霞

      (即天連公司之採購)於警、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可知「1

      、以前天連集團為直接向國外廠商訂貨，後來張嘉榮與天

      連集團接洽後，改由緹陽公司向國外進貨，天連集團再向

      緹陽公司買。2、天連集團進口貨物，係由官瑞霞向國外

      廠商詢價，經老闆同意報價後，官瑞霞再將進口規格明細

      但不含單價提供給緹陽公司被告馮英珠」；及天連公司之

      負責人楊旭明於107年10月5日偵訊時供稱「流程上我們還

      是跟輝明訂貨，輝明會把全部談好的品名、規格、價錢（

      包含給輝明的佣金）、數量等資料給我們，另外會把相同

      資料扣掉價錢的部分給緹陽，緹陽就用這些資訊去辦理進

      口，他們用什麼價格去申報，我們並不清楚」，可知原告

      確實不知天連公司實際進口之價格為若干，而係採用被告

      核定之貨物價值繳納稅金，自無虛報貨物進口價值之故意

      。被告逕予科罰，自有未洽。

　　㈡被告係以刑事起訴書作為原處分之依據，惟依起訴書所載

      ，實際上天連公司委託原告申報時，並無原告貨物之正確

      實際價格，原告僅是依天連公司所提供之價格加以申報，

      並不知實際進口價格若干，故無虛報情事。

　　㈢被告查得實際交易金額，係因刑事案件檢察官查得相關報

      單文件，惟原告並無該文件，無從得知實際交易金額云云

      。

　三、被告主張略以：

　　㈠彰化地檢署檢送天連公司與系爭貨物國外供應商與張嘉榮

      集團扣案證據資料，請被告支援彰化地檢署偵辦案件，被

      告依彰化地檢署提供之104年至106年資料，分析天連公司

      及包括原告在內之出名進口人等21家公司相同期間之進口

      報單，從中勾稽比對查得涉案240份進口報單，並實施查

      核。經比對上開240份進口報單與彰化地檢署提供之天連

      公司104年至106年内帳資料所載涉案報單進貨價格、國外

      供應商出貨請款單（部分含真實交易價格）、涉案報單之

      稅費及報關費用明細、天連公司支付貨價或稅費匯款資料

      、相關會計單據（如凍貨預付款單、支出証明單），及歷

      次檢方訊問筆錄與被告查得匯款金流等資料，查得天連公

      司與原告等涉有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情

      事，洵堪認定，理由如下：

　　　⒈由彰化地檢署訊問筆錄，可知原告為張嘉榮集團下之出

        名進口人，與貨物之實際進口人天連公司共同虛報進口

        貨物價值、逃漏稅費事實，其中與本件相關内容略以：

　　　　⑴張嘉榮集團職員證稱：

　　　　　①102年張嘉榮及其集團之出名進口人（含原告，下稱

            張嘉榮集團公司）開始與天連公司合作。合作模式

            為：天連公司自行接洽國外供應商進口貨物，另以

            電子郵件傳送裝櫃資料給張嘉榮集團，資料包含貨

            物規格、重量、航次、提單，但沒有單價；張嘉榮

            集團拿到資料後，會由其集團公司如緹陽、帥優、

            俏洋等出名進口人申報案貨進口，單價依照張嘉榮

            集圑提供的價格申報，出口廠商也改成香港的貿易

            公司，營造成出名進口人向香港的貿易公司買受系

            爭貨物後，再轉售給天連公司之假象。

　　　　　②天連公司先把貨款付給張嘉榮集團，張嘉榮集團再

            將貨款匯給國外廠商（例如越南輝明公司）；張嘉

            榮可以決定要以哪間集團公司的名義報關；「出貨

            請款單」為與天連公司交易之實際國外供應商所開

            立，上載亮日實業有限公司、江寶殷富有限公司，

            代表是貼在貨物上面的中文標示，並由這兩家公司

            出名進口；如果張嘉榮指示要換其他出名進口人的

            話，也可以寫委任切結書轉讓給其他公司；進口的

            貨物，都是天連公司自己去國外採購，張嘉榮集圑

            公司並沒有接觸國外海產的出口商。在張嘉榮入監

            後，天連公司亦循上開模式與集團繼續合作。

　　　　　③商品是天連公司所買，申報單價是依據張嘉榮提供

            的，非實際交易價格。

　　　　　④張嘉榮集圑公司出名幫天連公司進口貨物，另開立

            國内發票給天連公司（註：開立國内發票者未必為

            報單之名義上進口人，實際上也沒有真正的國内交

            易）；天連公司依發票上的金額，以張嘉榮集圑為

            受益人向銀行申請開立信用狀；待銀行撥款給張嘉

            榮集團後，再由該集團轉付給案貨之真正國外供應

            商（非報單所載之香港貿易商）；張嘉榮集團幫天

            連公司匯付貨款給國外供應商前，需要跟銀行敲定

            匯率，換算下來，若要給國外供應商的金額大於信

            用狀金額時，天連公司要支付差額，反之則是張嘉

            榮集團要將差額退給天連公司。

　　　　⑵天連公司職員證稱：

　　　　　①張嘉榮主動至天連公司拜訪，表示換報關行到他那

            邊，由其集團公司擔任進口商，食品查驗業務及稅

            務均會處理。因為之前天連公司自己進口時幾乎都

            被補稅，所以乾脆不要自己進口，雙方於102年底

            開始合作。

　　　　　②天連公司從事業務為進口水產，進貨大部分為草蝦

            ；草蝦向越南輝明公司進貨，亦有從其他廠商處進

            口水產品。天連公司之採購人員向國外詢價，老闆

            決定購買後，國外供應商會告訴天連公司價錢跟數

            量；實際買賣貨物是存在於天連公司於國外供應商

            間，張嘉榮集團幫忙處理物流。

　　　　　③實際貨款由天連公司與輝明公司等國外供應商洽談

            後，委由張嘉榮集團公司（例如原告）出名報關，

            幫天連公司進貨；張嘉榮集團並依天連公司指示開

            立特定金額及買受人之國内發票予天連公司，供天

            連公司向銀行辦理開立以張嘉榮集團為受益人之信

            用狀，張嘉榮集團拿到錢後就會與銀行敲定匯率，

            將貨款轉付輝明公司等國外供應商。

　　　　　④天連公司要求張嘉榮集團收到上開信用狀款項當天

            要跟銀行敲定匯率；因銀行匯率變動，天連公司給

            張嘉榮集團金額，不一定等於該集圑轉匯給越南廠

            商價額，如張嘉榮集團因匯差給國外供應商的價額

            與天連公司的信用狀金額間有差額，再用私人帳戶

            補、退。天連公司會提供欲匯款之金額與帳戶給張

            嘉榮集團，由其幫天連公司匯鋒給國外供應商，不

            足部分將再匯到案外人私人戶頭，若有超過部分其

            將匯還至案外人私人戶頭。

　　　　　⑤天連公司之負貴人先前是楊旭明，105年12月31日後

            變更為楊家祥；天連公司之負責人會把系爭貨物之

            實際國外供應商之請款單給天連公司員工，由其與

            張嘉榮集圑確認製作國内發票明細後（註：無實際

            國内交易事實），天連公司才做出相對應的匯款，

            張嘉榮集團會將匯款水單副本提供天連公司核對。

            天連公司應付國外供應商多少錢，就會請張嘉榮集

            圑匯錢過去，並請其開發票給天連公司。

　　　　　⑥國外供應商給天連公司之請款單載有單價，因名義

            上進口人非天連公司，張嘉榮集團表示只需要規格

            明細，故天連公司給張嘉榮集團之資料未含單價（

            註：雙方均知申報價格非實際交易價格）；國外供

            應商出貨給天連公司，天連公司會與國外供應商連

            絡，其會告知天連公司價錢及數量；張嘉榮集圑會

            告知要用哪家公司進口，天連公司再告知國外供應

            商貨物要貼哪家公司標籤。

　　　　⑶天連公司前負責人證稱：

　　　　　①前負責人楊家祥證稱，該公司之前的負責人為楊旭

            明，其自106年1月1日接任該公司總經理後就知道

            自國外進口水產，實際進貨價格與向海關申報之價

            格不同；該公司之採購人員表示，整個行業都是以

            海關核定價格申報；若最後核定結果需補稅，願意

            補稅。

　　　　　②前負責人楊旭明證稱，流程上是由該公司跟國外供

            應商訂貨，國外供應商會把全部談好的品名、規格

            、價錢、數量等資料給天連公司，另外會把相同資

            料扣掉價錢的部分給張嘉榮集圑，該集團就會用這

            些資訊去辦理進口，天連公司不清楚報關價格，只

            知道報關價格一定會低於進口貨物實際交易價格。

            張嘉榮集團賺取的利潤就是依照交易金額抽取若干

            成數，如果海關要求補稅，由張嘉榮集團處理。

　　　⒉天連公司之負責人、職員，以及張嘉榮集團職員於彰化

        地檢署訊問時供述一致，可知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進

        口貨物，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其合

        作模式如下：

　　　　⑴天連公司為實際貨主及實際支付貨款者，由天連公司

          與國外供應商（例如越南輝明公司）連繫，決定購買

          貨物數量、價格後，再由張嘉榮集團公司出名擔任名

          義上進口人，負責替天連公司處理報關事宜；並由張

          嘉榮集團開立發票予天連公司，供天連公司以張嘉榮

          集團為受益人向銀行申請開立信用狀，張嘉榮集團於

          銀行撥款後再與外匯銀行敲定匯率，替天連公司匯款

          予國外供應商。如張嘉榮集團因匯差給國外供應商價

          額與天連公司信用狀金額間有差額，再用私人帳戶補

          、退。

　　　　⑵天連公司直接與國外供應商連繫，並確認貨物真實交

          易價格，其提供提單等資料供張嘉榮集團公司出名、

          並以該集團自行杜撰之交易價格向被告申報。故天連

          公司與張嘉榮集團公司均知原申報交易價格並非進口

          貨物之實際交易價格；然渠等為逃漏稅費，共謀於報

          關時故意低報進口貨物價值，再透過張嘉榮集團迂迴

          支付貨價，逃避查緝、偷漏稅費。

　　　⒊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進口貨物，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

        物價值、逃漏稅費涉及刑事不法，業經彰化地檢署提起

        公訴，檢察官起訴書略以：

　　　　⑴張嘉榮於102年某日主動與天連公司聯繫，聲稱若由其

          負責報關可節省稅費；天連公司為減少相關稅費支出

          ，遂與張嘉榮合作，由張嘉榮使用緹陽公司等人頭公

          司，為天連公司擔任名義進口人。

　　　　⑵張嘉榮集團公司為天連公司擔任名義進口人，向越南

          輝明等公司進口水產，惟實際之稅費及貨物價金均由

          天連公司負擔，張嘉榮集團僅向天連公司收取一定成

          數之手續費。其運作方式係由天連公司之採購人員向

          國外廠商訂購水產，並取得包括裝箱單、提單等出貨

          資訊，再將價格以外之貨物資訊提供予張嘉榮集團之

          職員，其依張嘉榮之指示，根據所收受之貨物資訊，

          以張嘉榮所提供之所謂海關核定價格，製作以香港合

          順國際物流有限公司、香港新華通有限公司等公司為

          出賣人、張嘉榮集團公司為進口人之裝箱單及商業發

          票等文件，持向被告報運進口系爭貨物。

　　　　⑶天連公司之採購人員另會將外國廠商請款明細交由天

          連公司之負責人審核，其審核後交予天連公司之財務

          會計人員，確認張嘉榮集團公司應開給天連公司之發

          票明細，再告知張嘉榮集團之職員。張嘉榮集團之職

          員受告知後，即以出名為進口人之張嘉榮集團公司名

          義，開立不實發票予天連公司，營造該張嘉榮集團公

          司向國外進口水產後，再賣予天連公司之不實交易內

          容。

　　　　⑷天連公司應給付予國外廠商之貨款，由天連公司透過

          緹陽公司以出名為進口人之張嘉榮集團公司名義，匯

          款予國外廠商。尾款部分（即真實交易價格減掉向被

          告申報之交易價格差額）則以天連公司於海外申設之

          金融帳戶匯給國外廠商，藉以躲避查緝。

　　　　⑸嗣張嘉榮於105年12月27日入監服刑後，張嘉榮集團職

          員馮英珠、李佩珊自行成立昊德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原告欣榮達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以上開模式延續

          與天連公司間之業務。

　　　⒋本件由彰化地檢署提供之扣案資料，例如天連公司內部

        會計帳務（進貨成本、進貨費用）、相關單據（水產櫃

        進口明細、收支明細、凍貨預付款單、支出証明單、匯

        款證明、國外供應商出貨請款單、發票等）、貨款支付

        金流（含天連公司自行支付及出名進口人轉付）等，及

        彰化地檢署訊問筆錄內容，查得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

        共同逃漏稅費模式，與檢察官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相

        符。足認天連公司內帳所載進貨金額為本件貨物真實交

        易價格。本件3份報單已由天連公司內帳查得真實交易

        價格，各案查得事證雖不盡相同，惟均可證原告及天連

        公司違章情事：

　　　　⑴進口報單第AA/06/300/F0939號：

　　　　　本件由天連公司之凍貨預付款單，可查得櫃號「WHLU

          7722840」，進而連結本件報單。天連公司之日記帳

          、支出證明單、凍貨預付款單、國外供應商之報價單

          載明貨物之實際交易價格為5,440,740元（以報關匯

          率換算則為USD180,216.62），天連公司以進貨費用

          名義支付張嘉榮集團940,728元，此即為張嘉榮集團

          賺取之報酬及該批貨物進口之稅費、雜費等。由上開

          支出證明單、凍貨預付款單以及匯款水單可知，本件

          貨物部分貨款USD112,308.48係以原告名義向國外供

          應商匯付。

　　　　⑵進口報單第AA/06/300/F0957號：

　　　　　本件由緹陽公司之水產櫃進口明細及國外供應商輝明

          公司出貨請款單（註：上載款項即系爭貨物實際交易

          價格），可查得櫃號「WHLU7725155」，進而連結本

          件報單。本件國外供應商之出貨請款單所載實際總金

          額USD151,807.52，緹陽公司水產櫃進口明細所列之

          進貨費用715,624元，原告公司收支明細記載為天連

          公司進口系爭貨物收入為715,624元，與查得之天連

          公司凍貨預付款單及日記帳傳票號碼第VH1705800000

          05號所載「進貨」4,580,402元（USD151,807.52*30.

          1724）及「進貨費用」716,640元（715,624+1,016）

          可相勾稽。進貨費用即為天連公司支付張嘉榮集團之

          報酬及該批貨物進口之稅費、雜費等；由天連公司支

          付之進貨費用金額可知，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係以

          「包稅」之手法逃漏稅費。依天連公司之支出證明單

          ，本件係由張嘉榮集團之昊德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於

          106年5月25日連同他筆交易貨款，共匯款USD304,274

          .69予輝明公司。

　　　　⑶進口報單第AA/06/300/F0932號：

　　　　　本件由張嘉榮集團之緹陽公司水產櫃進口明細及國外

          供應商輝明公司出貨請款單，可查得櫃號「OOLU6451

          462」，進而連結本件報單。本件天連公司日記帳、

          支出證明單、凍貨預付款單、出貨請款單以及支付明

          細所載實際總金額USD158,104.18，原告公司收支明

          細所列之進貨費用721,824元，亦與查得之天連公司

          日記帳所載之進貨費用721,824元可相勾稽。進貨費

          用即為天連公司支付張嘉榮集團之報酬及該批貨物進

          口之稅費、雜費等；由天連公司支付之進貨費用金額

          可知，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係以「包稅」之手法逃

          漏稅費。依華南銀行外匯水單及天連公司支付明細，

          本件貨款USD158,104.18(4,782,407元)由張嘉榮集團

          之昊德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於106年5月19日匯付國外供

          應商；天連公司106年5月16日開立信用狀予張嘉榮集

          團之金額為4,335,975元，與貨款尚有差額446,432元

          ，此部分差額天連公司106年5月18日匯入馮英珠私人

          帳戶。

　　㈡綜合上述，被告依關稅法第29條，以天連公司帳載進貨價

      格亦即真實交易價格核估本件貨物完稅價格。依行政罰法

      第7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規定，天連公司及原告明知報

      單申報價格顯低於實際交易價格，卻共同合作，故意低報

      進口貨物價值，隱藏部分課稅要件事實，逃漏稅費，並以

      迂迴方式給付貨款、逃避追查之行為，綜合前揭具體事證

      ，於犯意上相互連絡，並於角色及行為功能上相互分擔，

      核屬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主觀上可歸

      責，符合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自應處罰；又渠等故

      意共同違反海關緝私條例及營業稅法，被告爰依行政罰法

      第14條，就各報單漏稅額對原告及實際進口人天連公司分

      別處罰，洵屬適法。

　　㈢原告雖辯稱天連公司為真正之買方及貨主，伊並不知天連

      公司與系爭貨物國外供應商之買賣交易，故未有虛報進口

      貨物價值故意而不應受罰。然查，原告於訴願書及行政訴

      訟起訴狀中坦承「其係依『先前海關核定之完稅價格（單

      價）』按照系爭貨物實際國外供應商所提供之貨物重量，

      再由進口報單上所載之國外供應商（合順新華通）依此資

      訊開立報關發票及裝箱單等供伊報關」，此與被告依前開

      事證所查得事實以及彰化地檢署起訴書內容所述不法情事

      一致，益證天連公司係實際貨主，實際上由其向國外供應

      商購買貨物，原告僅出名報運貨物進口，實際買賣關係係

      存在於天連公司及國外供應商間，且原告自行杜撰向海關

      申報之交易價格非系爭貨物實際交易價格，原告與實際進

      口人天連公司確有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

      之違章。

　　㈣原告無論於起訴書、起訴狀都自承，是依先前海關核定之

      貨物單價，乘以本次進口貨物之重量予以計算後報關。惟

      報關時應查核發票，用以確認進口貨物價額。原處分卷二

      編號1、2、3為本件三件報單，此為天連公司實際交易價

      格，裁處2.5倍係因逃漏稅額介於10至50萬元之區間，而

      裁處3倍罰鍰因漏稅額逾50萬元。行為如出於故意則裁罰1

      .5倍等語。

參、本院的判斷：

一、法規依據及法律見解：

    按關稅法第29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第1項）從價課徵

    關稅之進口貨物，其完稅價格以該進口貨物之交易價格作為

    計算根據。（第2項）前項交易價格，指進口貨物由輸出國

    銷售至中華民國實付或應付之價格。」海關緝私條例第37條

    第1項第2款規定：「報運貨物進口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

    視情節輕重，處所漏進口稅額5倍以下之罰鍰，或沒入或併

    沒入其貨物：……二、虛報所運貨物之品質、價值或規格。」

    營業稅法第41條規定：「貨物進口時，應徵之營業稅，由海

    關代徵之；其徵收及行政救濟程序，準用關稅法及海關緝私

    條例之規定辦理。」第51條第1項第7款規定：「納稅義務人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追繳稅款外，按所漏稅額處5倍以

    下罰鍰，並得停止其營業：……七、其他有漏稅事實。」行政

    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

    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第14條第1項規定：「故意共同

    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者，依其行為情節之輕重，分

    別處罰之。」其立法理由載明：「本條係行政法上共同違法

    之規定，不採刑法有關教唆犯、幫助犯之概念，此因行政罰

    之不法內涵及非難評價不若刑罰，且為避免實務不易區分導

    致行政機關裁罰時徒生困擾之故。」準此，所謂「共同實施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係指2以上行為人於主觀上基

    於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的意思，且於客觀上共同

    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的行為。從而，凡對違反行政法上義

    務的構成要件事實之實現，故意參與或協力者，因其主觀上

    與他人間有相互利用以實現違法行為之全部構成要件，不分

    其為共同正犯、教唆犯及幫助犯，均應依法處罰（最高行政

    法院112年度上字第593號判決意旨可參）。　　

二、本件係原告為張嘉榮集團（緹陽公司等20家公司，為張嘉榮

    實際掌控之人頭公司）之名義進口人，於106年5月間為實際

    貨主天連公司向被告報運進口水產品3批（詳附表）。經彰

    化地檢署檢察官就張嘉榮集團及天連公司職員（包含原告之

    負責人李佩珊）涉犯詐欺等刑事部分，以112年9月18日107

    年度偵字第9277號等起訴書提起公訴。行政違章部分，被告

    參據彰化地檢署提供之查扣資料查核結果，以原告擔任名義

    進口人，為實際進口人天連公司報運進口系爭貨物，依關稅

    法第29條規定，改按查得實際交易價格核定來貨完稅價格，

    審認原告與天連公司成立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

    稅費之違章，分別以原處分即108年第10801997號01、108年

    第10801998號01、108年第10802006號01等3份處分書(原處

    分卷1證2)，依海關緝私條例第37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參據

    緝私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所訂違章情節(本院卷第223

    至224頁)，處所漏關稅額2.5或3倍之罰鍰共3,893,317元；

    逃漏營業稅部分，依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第7款規定，參據

    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所訂違章情節(本院卷

    第222頁)，處所漏營業稅額1.5倍之罰鍰共654,751元。原告

    不服，申請復查未獲變更(本院卷第19至43頁)。原告仍不服

    ，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本院卷第47至83頁)。本院審認結

    果，訴願決定、復查決定及原處分，並無不合，先予敘明。

三、原告主張其並不知天連公司與系爭貨物國外供應商之實際交

    易價格，均係依被告核定之貨物價值申報並繳納進口稅費，

    未與天連公司故意共同虛報貨物價值，被告本件裁罰，應有

    違誤等云。惟查：

（一）彰化地檢署檢送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扣案證據資料，請

      被告支援該署偵辦案件。被告依該署提供之104年至106年

      資料，分析天連公司及包括原告在內之出名進口人等21家

      涉案公司相同期間之進口報單，從中勾稽比對查得涉案24

      0份進口報單，並實施查核。經比對上開240份進口報單與

      彰化地檢署提供之天連公司104年至106年內帳資料所載涉

      案報單進貨價格、國外供應商出貨請款單（部分含真實交

      易價格）、涉案報單之稅費及報關費用明細、天連公司支

      付貨價或稅費匯款資料、相關會計單據（如凍貨預付款單

      、支出証明單），及歷次檢方訊問筆錄與被告查得匯款金

      流等資料（原處分卷2乙證1至乙證3），查得天連公司與

      原告等涉有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情事，

      且由彰化地檢署訊問筆錄（原處分卷2乙證4，第54至112

      頁）可知，原告為張嘉榮集團下之出名進口人，與貨物之

      實際進口人天連公司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

      其中與本件相關內容有：(１)張嘉榮集團職員馮英珠、李

      佩珊等證稱略以：102年張嘉榮及其集團之出名進口人（

      含原告，下稱張嘉榮集團公司）開始與天連公司合作，合

      作模式為：天連公司自行接洽國外供應商進口貨物，另以

      電子郵件傳送裝櫃資料給張嘉榮集團，資料包含貨物規格

      、重量、航次、提單，但沒有單價；張嘉榮集團拿到資料

      後，會由其集團公司如緹陽、帥優、俏洋等出名進口人申

      報案貨進口，單價依照張嘉榮集團提供的價格申報，出口

      廠商也改成香港的貿易公司，營造成出名進口人向香港的

      貿易公司買受系爭貨物後，再轉售給天連公司之假象。天

      連公司先把貨款付給張嘉榮集團，張嘉榮集團再將貨款匯

      給國外廠商（例如越南輝明公司）；張嘉榮可以決定要以

      哪間集團公司的名義報關；「出貨請款單」為與天連公司

      交易之實際國外供應商所開立，上載亮日實業有限公司、

      江寶殷富有限公司，代表是貼在貨物上面的中文標示，並

      由這兩家公司出名進口；如果張嘉榮指示要換其他出名進

      口人，也可以寫委任切結書轉讓給其他公司；進口的貨物

      ，都是天連公司自己去國外採購，張嘉榮集團公司並沒有

      接觸國外海產的出口商。在張嘉榮入監後，天連公司亦循

      上開模式與集團繼續合作。商品是天連公司所買，申報單

      價是依據張嘉榮提供的，非實際交易價格。張嘉榮集團公

      司出名幫天連公司進口貨物，另開立國內發票給天連公司

      （即開立國內發票者未必為報單之名義上進口人，實際上

      也沒有真正的國內交易）；天連公司依發票上的金額，以

      張嘉榮集團為受益人向銀行申請開立信用狀；待銀行撥款

      給張嘉榮集團後，再由該集團轉付給案貨之真正國外供應

      商（非報單所載之香港貿易商）；張嘉榮集團幫天連公司

      匯付貨款給國外供應商前，需要跟銀行敲定匯率，換算下

      來，若要給國外供應商的金額大於信用狀金額時，天連公

      司要支付差額，反之則是張嘉榮集團要將差額退給天連公

      司等情。(２)天連公司職員官瑞霞、林秀鳳、許又菱、張

      芝庭等證稱略以：張嘉榮主動至天連公司拜訪，表示換報

      關行到他那邊，由其集團公司擔任進口商，食品查驗業務

      及稅務均會處理。因為之前天連公司自己進口時幾乎都被

      補稅，所以乾脆不要自己進口，雙方於102年底開始合作

      。天連公司從事業務為進口水產，進貨大部分為草蝦；草

      蝦向越南輝明公司進貨，亦有從其他廠商處進口水產品。

      天連公司之採購人員向國外詢價，老闆決定購買後，國外

      供應商會告訴天連公司價錢跟數量；實際買賣貨物是存在

      於天連公司於國外供應商間，張嘉榮集團幫忙處理物流。

      實際貨款由天連公司與輝明公司等國外供應商洽談後，委

      由張嘉榮集團公司（例如原告）出名報關，幫天連公司進

      貨；張嘉榮集團並依天連公司指示開立特定金額及買受人

      之國內發票予天連公司，供天連公司向銀行辦理開立以張

      嘉榮集團為受益人之信用狀，張嘉榮集團拿到錢後就會與

      銀行敲定匯率，將貨款轉付輝明公司等國外供應商。天連

      公司要求張嘉榮集團收到上開信用狀款項當天要跟銀行敲

      定匯率；因銀行匯率變動，天連公司給張嘉榮集團金額，

      不一定等於該集團轉匯給越南廠商價額，如張嘉榮集團因

      匯差給國外供應商的價額與天連公司的信用狀金額間有差

      額，再用私人帳戶補、退。天連公司會提供欲匯款之金額

      與帳戶給張嘉榮集團，由其幫天連公司匯錢給國外供應商

      ，不足部分將再匯到案外人私人戶頭，若有超過部分其將

      匯還至案外人私人戶頭。天連公司之負責人先前是楊旭明

      ，105年12月31日後變更為楊家祥；天連公司之負責人會

      把系爭貨物之實際國外供應商之請款單給天連公司員工，

      由其與張嘉榮集團確認製作國內發票明細後（即無實際國

      內交易事實），天連公司才做出相對應的匯款，張嘉榮集

      團會將匯款水單副本提供天連公司核對。天連公司應付國

      外供應商多少錢，就會請張嘉榮集團匯錢過去，並請其開

      發票給天連公司。國外供應商給天連公司之請款單載有單

      價，因名義上進口人非天連公司，張嘉榮集團表示只需要

      規格明細（即報關所需），故天連公司給張嘉榮集團之資

      料未含單價（即雙方均知申報價格非實際交易價格）；國

      外供應商出貨給天連公司，天連公司會與國外供應商連絡

      ，其會告知天連公司價錢及數量；張嘉榮集團會告知要用

      哪家公司進口，天連公司再告知國外供應商貨物要貼哪家

      公司標籤等情。(３)天連公司前負責人楊家祥證稱略以：

      該公司之前的負責人為楊旭明，其自106年1月1日接任該

      公司總經理後就知道自國外進口水產，實際進貨價格與向

      海關申報之價格不同；該公司之採購人員表示，整個行業

      都是以海關核定價格申報（即依關稅法規定，進口貨物必

      須按實際交易價格申報，其所述與事實不符）；若最後核

      定結果需補稅，願意補稅等情。(4)天連公司前負責人楊

      旭明證稱略以：流程上是由該公司跟國外供應商訂貨，國

      外供應商會把全部談好的品名、規格、價錢、數量等資料

      給天連公司，另外會把相同資料扣掉價錢的部分給張嘉榮

      集團，該集團就會用這些資訊去辦理進口，天連公司不清

      楚報關價格，只知道報關價格一定會低於進口貨物實際交

      易價格。張嘉榮集團賺取的利潤就是依照交易金額抽取若

      干成數，如果海關要求補稅，由張嘉榮集團處理等情。　

      　

（二）綜上以觀，天連公司之負責人、職員，以及張嘉榮集團職

      員於彰化地檢署訊問時供述一致，可知天連公司與張嘉榮

      集團進口貨物，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

      其合作模式如下：(１)天連公司為實際貨主及實際支付貨

      款者，由天連公司與國外供應商（例如越南輝明公司）連

      繫，決定購買貨物數量、價格後，再由張嘉榮集團公司出

      名擔任名義上進口人，負責替天連公司處理報關事宜；並

      由張嘉榮集團開立發票予天連公司，供天連公司以張嘉榮

      集團為受益人向銀行申請開立信用狀，張嘉榮集團於銀行

      撥款後再與外匯銀行敲定匯率，替天連公司匯款予國外供

      應商。如張嘉榮集團因匯差給國外供應商價額與天連公司

      信用狀金額間有差額，再用私人帳戶補、退。(２)天連公

      司直接與國外供應商連繫，並確認貨物真實交易價格，其

      提供提單等資料供張嘉榮集團公司出名、並以該集團自行

      杜撰之交易價格向被告申報。故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公

      司均知原申報交易價格並非進口貨物之實際交易價格；然

      渠等為逃漏稅費，共謀於報關時故意低報進口貨物價值，

      再透過張嘉榮集團迂迴支付貨價，逃避查緝、偷漏稅費。

      而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進口貨物，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

      物價值、逃漏稅費涉及刑事不法部分，業經彰化地檢署於

      112年10月2日提起公訴，有檢察官起訴書（107年度偵字

      第9277號、112年度偵字第14599號、112年度偵字第16347

      號，原處分卷2附件5）可稽。且本件由彰化地檢署提供之

      扣案資料，例如天連公司內部會計帳務（進貨成本、進貨

      費用）、相關單據（水產櫃進口明細、收支明細、凍貨預

      付款單、支出証明單、匯款證明、國外供應商出貨請款單

      、發票等）、貨款支付金流（含天連公司自行支付及出名

      進口人轉付）等，及彰化地檢署訊問筆錄內容，查得天連

      公司與張嘉榮集團共同逃漏稅費模式，與檢察官起訴書所

      載之犯罪事實相符，足認天連公司內帳所載進貨金額為本

      件貨物真實交易價格。

（三）本件3份報單已由天連公司內帳查得真實交易價格，各案

      查得事證雖不盡相同，惟均可證原告及天連公司之違章情

      事，說明如下：(１)進口報單第AA/06/300/F0939號（查得

      載有真實交易價格之日記帳、支出證明單、凍貨預付款單

      、報價單以及部分匯款水單；處分書號碼：108年第10801

      998號01，附表編號1，原處分卷2乙證1）：本件由天連公

      司之凍貨預付款單，可查得櫃號「WHLU7722840」，進而

      連結本件報單。依天連公司之日記帳、支出證明單、凍貨

      預付款單、國外供應商之報價單載明貨物之實際交易價格

      為NTD5,440,740（以報關匯率換算則USD180,216.62），

      天連公司以進貨費用名義支付張嘉榮集團NTD940,728，此

      即為張嘉榮集團賺取之報酬及該批貨物進口之稅費、雜費

      等。且上開支出證明單、凍貨預付款單以及匯款水單可知

      ，本件貨物部分貨款USD112,308.48係以原告名義向國外

      供應商匯付。(２)進口報單第AA/06/300/F0957號（查得載

      有真實交易價格之出貨請款單、日記帳、外匯金流；處分

      書號碼：108年第10801997號01，附表編號2，原處分卷2

      乙證2）：本件由緹陽公司之水產櫃進口明細（即相當於

      張嘉榮集團出名為天連公司進口貨物所收取之費用單據）

      及國外供應商輝明公司出貨請款單（上載款項即系爭貨物

      實際交易價格），可查得櫃號「WHLU7725155」，進而連

      結本件報單。本件國外供應商之出貨請款單所載實際總金

      額USD151,807.52，緹陽公司水產櫃進口明細所列之進貨

      費用NTD715,624，原告公司收支明細記載為天連公司進口

      系爭貨物收入為NTD715,624，與查得之天連公司凍貨預付

      款單及日記帳傳票號碼第VH170580000005號所載「進貨」

      NTD4,580,402（USD151,807.52*30.1724）及「進貨費用

      」NTD716,640（715,624+1,016）可相勾稽。進貨費用即

      為天連公司支付張嘉榮集團之報酬及該批貨物進口之稅費

      、雜費等；由天連公司支付之進貨費用金額可知，天連公

      司與張嘉榮集團係以「包稅」之手法逃漏稅費。又依天連

      公司之支出證明單，本件係由張嘉榮集團之昊德國際貿易

      有限公司，於106年5月25日連同他筆交易貨款，共匯款US

      D304,274.69予輝明公司。(３)進口報單第AA/06/300/F093

      2號（查得載有真實交易價格之出貨請款單、日記帳、水

      產櫃進口明細外匯金流；處分書號碼：108年第10802006

      號01，附表編號3，原處分卷2乙證3）：本件由張嘉榮集

      團之緹陽公司水產櫃進口明細（即相當於張嘉榮集團出名

      為天連公司進口貨物所收取之費用單據）及國外供應商輝

      明公司出貨請款單，可查得櫃號「OOLU6451462」，進而

      連結本件報單。本件天連公司日記帳、支出證明單、凍貨

      預付款單、出貨請款單以及支付明細所載實際總金額USD1

      58,104.18，原告公司收支明細所列之進貨費用NTD721,82

      4，亦與查得之天連公司日記帳所載之進貨費用NTD721,82

      4可相勾稽。進貨費用即為天連公司支付張嘉榮集團之報

      酬及該批貨物進口之稅費、雜費等；由天連公司支付之進

      貨費用金額可知，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係以「包稅」之

      手法逃漏稅費。依華南銀行外匯水單及天連公司支付明細

      ，本件貨款USD158,104.18(TWD4,782,407)由張嘉榮集團

      之昊德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於106年5月19日匯付國外供應商

      ；天連公司106年5月16日開立信用狀予張嘉榮集團之金額

      為NTD4,335,975，與貨款尚有差額TWD446,432，此部分差

      額天連公司106年5月18日匯入馮英珠私人帳戶。

（四）本件被告依關稅法第29條，以天連公司帳載進貨價格（亦

      即真實交易價格）核估本件貨物完稅價格，並無不合。天

      連公司及原告（即張嘉榮集團）明知報單申報價格顯低於

      實際交易價格，卻共同合作，故意低報進口貨物價值，隱

      藏部分課稅要件事實，逃漏稅費，並以迂迴方式給付貨款

      、逃避追查之行為。綜觀前揭事證，渠等於犯意上相互連

      絡，並於角色及行為功能上相互分擔，揆諸前揭規定及說

      明，渠等所為，核屬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

      費，且主觀上應可歸責，符合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

      自應處罰。又渠等故意共同違反海關緝私條例及營業稅法

      ，被告依行政罰法第14條，就各報單漏稅額對原告及實際

      進口人天連公司分別處罰，於法有據。原告所稱不知天連

      公司與系爭貨物國外供應商之實際交易價格，係依被告核

      定之貨物價值申報並繳納進口稅費，與天連公司並無故意

      共同虛報貨物價值，不應受罰云云，觀之前揭事證及說明

      ，核不足採。

四、本件被告審認原告與天連公司於犯意上相互聯絡，並於角色

    及行為功能上相互分擔，構成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

    逃漏稅費之違章，應分別處罰(天連公司另予裁罰在案)。爰

    依關稅法第29條規定，改按查得實際交易價格核定來貨完稅

    價格，並分別以原處分即3份處分書(原處分卷1證2)，依海

    關緝私條例第37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參據緝私案件裁罰金額

    或倍數參考表所訂違章情節(本院卷第223至224頁)，處所漏

    關稅額2.5或3倍之罰鍰共3,893,317元；逃漏營業稅部分，

    依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第7款規定，參據稅務違章案件裁罰

    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所訂違章情節(本院卷第222頁)，處所漏

    營業稅額1.5倍之罰鍰共654,751元。經核係已考量原告之違

    章情節與程度而為適切之裁罰，洵屬適法允當。

五、從而，本件原處分，並無違誤。復查決定及訴願決定予以維

    持，亦無不合。原告仍執前詞，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復查決

    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件訴訟費用，由原告

    負擔。

六、本件判決基礎之事證及法律關係，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

    防禦方法，經審酌對於本件判決結果並不生影響，爰不予逐

    一論列，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審判長法  官　蕭忠仁

                                    法  官　許麗華

                                    法  官　羅月君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李承翰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訴字第1173號
114年2月20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鑫達企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李佩珊              
訴訟代理人  林宇文  律師
被      告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代  表  人  張世棟（關務長）


訴訟代理人  邱凡娟              
            趙志平              
            鄭曄程              
上列當事人間虛報進口貨物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113年8月9日台財法字第11313926960號(案號:第1130000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事實概要：
　　 原告為張嘉榮集團［緹陽國際有限公司（下稱緹陽公司）等20家公司，為張嘉榮實際掌控之人頭公司］之名義進口人，於民國106年5月間為實際貨主天連農水產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天連公司）向被告報運進口水產品3批（詳附表）。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下稱彰化地檢署)檢察官就張嘉榮集團及天連公司職員（包含原告之負責人李佩珊）涉犯詐欺等刑事部分，以112年9月18日107年度偵字第9277號等起訴書提起公訴。行政違章部分，被告參據彰化地檢署提供之查扣資料查核結果，以原告擔任名義進口人，為實際進口人天連公司報運進口系爭貨物，依關稅法第29條規定，改按查得實際交易價格核定來貨完稅價格，審認原告與天連公司成立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之違章，分別以108年第10801997號01、108年第10801998號01、108年第10802006號01等3份處分書(下合稱原處分)，依海關緝私條例第37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參據緝私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所訂違章情節，處所漏關稅額2.5或3倍之罰鍰共新臺幣(下同）3,893,317元；逃漏營業稅部分，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下稱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第7款規定，參據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所訂違章情節，處所漏營業稅額1.5倍之罰鍰共654,751元。原告不服，申請復查未獲變更。原告仍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貳、當事人聲明及主張：
　一、兩造聲明：
　　㈠原告聲明：
　　　⒈原處分、復查決定、訴願決定均撤銷。
　　　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㈡被告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二、原告主張略以：
　  ㈠被告係以彰化地檢署查得實際進口交易價格，而認原告與天連公司報運進口系爭貨物時係虛報貨物價值。然原告並不知天連公司之實際進口交易價額為若干？原告申報當時所申報之進口貨物價值係依天連公司所提供，並不知天連公司與國外廠商實際交易價額為若干，此由訴外人官瑞霞(即天連公司之採購)於警、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可知「1、以前天連集團為直接向國外廠商訂貨，後來張嘉榮與天連集團接洽後，改由緹陽公司向國外進貨，天連集團再向緹陽公司買。2、天連集團進口貨物，係由官瑞霞向國外廠商詢價，經老闆同意報價後，官瑞霞再將進口規格明細但不含單價提供給緹陽公司被告馮英珠」；及天連公司之負責人楊旭明於107年10月5日偵訊時供稱「流程上我們還是跟輝明訂貨，輝明會把全部談好的品名、規格、價錢（包含給輝明的佣金）、數量等資料給我們，另外會把相同資料扣掉價錢的部分給緹陽，緹陽就用這些資訊去辦理進口，他們用什麼價格去申報，我們並不清楚」，可知原告確實不知天連公司實際進口之價格為若干，而係採用被告核定之貨物價值繳納稅金，自無虛報貨物進口價值之故意。被告逕予科罰，自有未洽。
　　㈡被告係以刑事起訴書作為原處分之依據，惟依起訴書所載，實際上天連公司委託原告申報時，並無原告貨物之正確實際價格，原告僅是依天連公司所提供之價格加以申報，並不知實際進口價格若干，故無虛報情事。
　　㈢被告查得實際交易金額，係因刑事案件檢察官查得相關報單文件，惟原告並無該文件，無從得知實際交易金額云云。
　三、被告主張略以：
　　㈠彰化地檢署檢送天連公司與系爭貨物國外供應商與張嘉榮集團扣案證據資料，請被告支援彰化地檢署偵辦案件，被告依彰化地檢署提供之104年至106年資料，分析天連公司及包括原告在內之出名進口人等21家公司相同期間之進口報單，從中勾稽比對查得涉案240份進口報單，並實施查核。經比對上開240份進口報單與彰化地檢署提供之天連公司104年至106年内帳資料所載涉案報單進貨價格、國外供應商出貨請款單（部分含真實交易價格）、涉案報單之稅費及報關費用明細、天連公司支付貨價或稅費匯款資料、相關會計單據（如凍貨預付款單、支出証明單），及歷次檢方訊問筆錄與被告查得匯款金流等資料，查得天連公司與原告等涉有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情事，洵堪認定，理由如下：
　　　⒈由彰化地檢署訊問筆錄，可知原告為張嘉榮集團下之出名進口人，與貨物之實際進口人天連公司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事實，其中與本件相關内容略以：
　　　　⑴張嘉榮集團職員證稱：
　　　　　①102年張嘉榮及其集團之出名進口人（含原告，下稱張嘉榮集團公司）開始與天連公司合作。合作模式為：天連公司自行接洽國外供應商進口貨物，另以電子郵件傳送裝櫃資料給張嘉榮集團，資料包含貨物規格、重量、航次、提單，但沒有單價；張嘉榮集團拿到資料後，會由其集團公司如緹陽、帥優、俏洋等出名進口人申報案貨進口，單價依照張嘉榮集圑提供的價格申報，出口廠商也改成香港的貿易公司，營造成出名進口人向香港的貿易公司買受系爭貨物後，再轉售給天連公司之假象。
　　　　　②天連公司先把貨款付給張嘉榮集團，張嘉榮集團再將貨款匯給國外廠商（例如越南輝明公司）；張嘉榮可以決定要以哪間集團公司的名義報關；「出貨請款單」為與天連公司交易之實際國外供應商所開立，上載亮日實業有限公司、江寶殷富有限公司，代表是貼在貨物上面的中文標示，並由這兩家公司出名進口；如果張嘉榮指示要換其他出名進口人的話，也可以寫委任切結書轉讓給其他公司；進口的貨物，都是天連公司自己去國外採購，張嘉榮集圑公司並沒有接觸國外海產的出口商。在張嘉榮入監後，天連公司亦循上開模式與集團繼續合作。
　　　　　③商品是天連公司所買，申報單價是依據張嘉榮提供的，非實際交易價格。
　　　　　④張嘉榮集圑公司出名幫天連公司進口貨物，另開立國内發票給天連公司（註：開立國内發票者未必為報單之名義上進口人，實際上也沒有真正的國内交易）；天連公司依發票上的金額，以張嘉榮集圑為受益人向銀行申請開立信用狀；待銀行撥款給張嘉榮集團後，再由該集團轉付給案貨之真正國外供應商（非報單所載之香港貿易商）；張嘉榮集團幫天連公司匯付貨款給國外供應商前，需要跟銀行敲定匯率，換算下來，若要給國外供應商的金額大於信用狀金額時，天連公司要支付差額，反之則是張嘉榮集團要將差額退給天連公司。
　　　　⑵天連公司職員證稱：
　　　　　①張嘉榮主動至天連公司拜訪，表示換報關行到他那邊，由其集團公司擔任進口商，食品查驗業務及稅務均會處理。因為之前天連公司自己進口時幾乎都被補稅，所以乾脆不要自己進口，雙方於102年底開始合作。
　　　　　②天連公司從事業務為進口水產，進貨大部分為草蝦；草蝦向越南輝明公司進貨，亦有從其他廠商處進口水產品。天連公司之採購人員向國外詢價，老闆決定購買後，國外供應商會告訴天連公司價錢跟數量；實際買賣貨物是存在於天連公司於國外供應商間，張嘉榮集團幫忙處理物流。
　　　　　③實際貨款由天連公司與輝明公司等國外供應商洽談後，委由張嘉榮集團公司（例如原告）出名報關，幫天連公司進貨；張嘉榮集團並依天連公司指示開立特定金額及買受人之國内發票予天連公司，供天連公司向銀行辦理開立以張嘉榮集團為受益人之信用狀，張嘉榮集團拿到錢後就會與銀行敲定匯率，將貨款轉付輝明公司等國外供應商。
　　　　　④天連公司要求張嘉榮集團收到上開信用狀款項當天要跟銀行敲定匯率；因銀行匯率變動，天連公司給張嘉榮集團金額，不一定等於該集圑轉匯給越南廠商價額，如張嘉榮集團因匯差給國外供應商的價額與天連公司的信用狀金額間有差額，再用私人帳戶補、退。天連公司會提供欲匯款之金額與帳戶給張嘉榮集團，由其幫天連公司匯鋒給國外供應商，不足部分將再匯到案外人私人戶頭，若有超過部分其將匯還至案外人私人戶頭。
　　　　　⑤天連公司之負貴人先前是楊旭明，105年12月31日後變更為楊家祥；天連公司之負責人會把系爭貨物之實際國外供應商之請款單給天連公司員工，由其與張嘉榮集圑確認製作國内發票明細後（註：無實際國内交易事實），天連公司才做出相對應的匯款，張嘉榮集團會將匯款水單副本提供天連公司核對。天連公司應付國外供應商多少錢，就會請張嘉榮集圑匯錢過去，並請其開發票給天連公司。
　　　　　⑥國外供應商給天連公司之請款單載有單價，因名義上進口人非天連公司，張嘉榮集團表示只需要規格明細，故天連公司給張嘉榮集團之資料未含單價（註：雙方均知申報價格非實際交易價格）；國外供應商出貨給天連公司，天連公司會與國外供應商連絡，其會告知天連公司價錢及數量；張嘉榮集圑會告知要用哪家公司進口，天連公司再告知國外供應商貨物要貼哪家公司標籤。
　　　　⑶天連公司前負責人證稱：
　　　　　①前負責人楊家祥證稱，該公司之前的負責人為楊旭明，其自106年1月1日接任該公司總經理後就知道自國外進口水產，實際進貨價格與向海關申報之價格不同；該公司之採購人員表示，整個行業都是以海關核定價格申報；若最後核定結果需補稅，願意補稅。
　　　　　②前負責人楊旭明證稱，流程上是由該公司跟國外供應商訂貨，國外供應商會把全部談好的品名、規格、價錢、數量等資料給天連公司，另外會把相同資料扣掉價錢的部分給張嘉榮集圑，該集團就會用這些資訊去辦理進口，天連公司不清楚報關價格，只知道報關價格一定會低於進口貨物實際交易價格。張嘉榮集團賺取的利潤就是依照交易金額抽取若干成數，如果海關要求補稅，由張嘉榮集團處理。
　　　⒉天連公司之負責人、職員，以及張嘉榮集團職員於彰化地檢署訊問時供述一致，可知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進口貨物，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其合作模式如下：
　　　　⑴天連公司為實際貨主及實際支付貨款者，由天連公司與國外供應商（例如越南輝明公司）連繫，決定購買貨物數量、價格後，再由張嘉榮集團公司出名擔任名義上進口人，負責替天連公司處理報關事宜；並由張嘉榮集團開立發票予天連公司，供天連公司以張嘉榮集團為受益人向銀行申請開立信用狀，張嘉榮集團於銀行撥款後再與外匯銀行敲定匯率，替天連公司匯款予國外供應商。如張嘉榮集團因匯差給國外供應商價額與天連公司信用狀金額間有差額，再用私人帳戶補、退。
　　　　⑵天連公司直接與國外供應商連繫，並確認貨物真實交易價格，其提供提單等資料供張嘉榮集團公司出名、並以該集團自行杜撰之交易價格向被告申報。故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公司均知原申報交易價格並非進口貨物之實際交易價格；然渠等為逃漏稅費，共謀於報關時故意低報進口貨物價值，再透過張嘉榮集團迂迴支付貨價，逃避查緝、偷漏稅費。
　　　⒊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進口貨物，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涉及刑事不法，業經彰化地檢署提起公訴，檢察官起訴書略以：
　　　　⑴張嘉榮於102年某日主動與天連公司聯繫，聲稱若由其負責報關可節省稅費；天連公司為減少相關稅費支出，遂與張嘉榮合作，由張嘉榮使用緹陽公司等人頭公司，為天連公司擔任名義進口人。
　　　　⑵張嘉榮集團公司為天連公司擔任名義進口人，向越南輝明等公司進口水產，惟實際之稅費及貨物價金均由天連公司負擔，張嘉榮集團僅向天連公司收取一定成數之手續費。其運作方式係由天連公司之採購人員向國外廠商訂購水產，並取得包括裝箱單、提單等出貨資訊，再將價格以外之貨物資訊提供予張嘉榮集團之職員，其依張嘉榮之指示，根據所收受之貨物資訊，以張嘉榮所提供之所謂海關核定價格，製作以香港合順國際物流有限公司、香港新華通有限公司等公司為出賣人、張嘉榮集團公司為進口人之裝箱單及商業發票等文件，持向被告報運進口系爭貨物。
　　　　⑶天連公司之採購人員另會將外國廠商請款明細交由天連公司之負責人審核，其審核後交予天連公司之財務會計人員，確認張嘉榮集團公司應開給天連公司之發票明細，再告知張嘉榮集團之職員。張嘉榮集團之職員受告知後，即以出名為進口人之張嘉榮集團公司名義，開立不實發票予天連公司，營造該張嘉榮集團公司向國外進口水產後，再賣予天連公司之不實交易內容。
　　　　⑷天連公司應給付予國外廠商之貨款，由天連公司透過緹陽公司以出名為進口人之張嘉榮集團公司名義，匯款予國外廠商。尾款部分（即真實交易價格減掉向被告申報之交易價格差額）則以天連公司於海外申設之金融帳戶匯給國外廠商，藉以躲避查緝。
　　　　⑸嗣張嘉榮於105年12月27日入監服刑後，張嘉榮集團職員馮英珠、李佩珊自行成立昊德國際貿易有限公司、原告欣榮達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以上開模式延續與天連公司間之業務。
　　　⒋本件由彰化地檢署提供之扣案資料，例如天連公司內部會計帳務（進貨成本、進貨費用）、相關單據（水產櫃進口明細、收支明細、凍貨預付款單、支出証明單、匯款證明、國外供應商出貨請款單、發票等）、貨款支付金流（含天連公司自行支付及出名進口人轉付）等，及彰化地檢署訊問筆錄內容，查得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共同逃漏稅費模式，與檢察官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相符。足認天連公司內帳所載進貨金額為本件貨物真實交易價格。本件3份報單已由天連公司內帳查得真實交易價格，各案查得事證雖不盡相同，惟均可證原告及天連公司違章情事：
　　　　⑴進口報單第AA/06/300/F0939號：
　　　　　本件由天連公司之凍貨預付款單，可查得櫃號「WHLU7722840」，進而連結本件報單。天連公司之日記帳、支出證明單、凍貨預付款單、國外供應商之報價單載明貨物之實際交易價格為5,440,740元（以報關匯率換算則為USD180,216.62），天連公司以進貨費用名義支付張嘉榮集團940,728元，此即為張嘉榮集團賺取之報酬及該批貨物進口之稅費、雜費等。由上開支出證明單、凍貨預付款單以及匯款水單可知，本件貨物部分貨款USD112,308.48係以原告名義向國外供應商匯付。
　　　　⑵進口報單第AA/06/300/F0957號：
　　　　　本件由緹陽公司之水產櫃進口明細及國外供應商輝明公司出貨請款單（註：上載款項即系爭貨物實際交易價格），可查得櫃號「WHLU7725155」，進而連結本件報單。本件國外供應商之出貨請款單所載實際總金額USD151,807.52，緹陽公司水產櫃進口明細所列之進貨費用715,624元，原告公司收支明細記載為天連公司進口系爭貨物收入為715,624元，與查得之天連公司凍貨預付款單及日記帳傳票號碼第VH170580000005號所載「進貨」4,580,402元（USD151,807.52*30.1724）及「進貨費用」716,640元（715,624+1,016）可相勾稽。進貨費用即為天連公司支付張嘉榮集團之報酬及該批貨物進口之稅費、雜費等；由天連公司支付之進貨費用金額可知，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係以「包稅」之手法逃漏稅費。依天連公司之支出證明單，本件係由張嘉榮集團之昊德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於106年5月25日連同他筆交易貨款，共匯款USD304,274.69予輝明公司。
　　　　⑶進口報單第AA/06/300/F0932號：
　　　　　本件由張嘉榮集團之緹陽公司水產櫃進口明細及國外供應商輝明公司出貨請款單，可查得櫃號「OOLU6451462」，進而連結本件報單。本件天連公司日記帳、支出證明單、凍貨預付款單、出貨請款單以及支付明細所載實際總金額USD158,104.18，原告公司收支明細所列之進貨費用721,824元，亦與查得之天連公司日記帳所載之進貨費用721,824元可相勾稽。進貨費用即為天連公司支付張嘉榮集團之報酬及該批貨物進口之稅費、雜費等；由天連公司支付之進貨費用金額可知，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係以「包稅」之手法逃漏稅費。依華南銀行外匯水單及天連公司支付明細，本件貨款USD158,104.18(4,782,407元)由張嘉榮集團之昊德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於106年5月19日匯付國外供應商；天連公司106年5月16日開立信用狀予張嘉榮集團之金額為4,335,975元，與貨款尚有差額446,432元，此部分差額天連公司106年5月18日匯入馮英珠私人帳戶。
　　㈡綜合上述，被告依關稅法第29條，以天連公司帳載進貨價格亦即真實交易價格核估本件貨物完稅價格。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規定，天連公司及原告明知報單申報價格顯低於實際交易價格，卻共同合作，故意低報進口貨物價值，隱藏部分課稅要件事實，逃漏稅費，並以迂迴方式給付貨款、逃避追查之行為，綜合前揭具體事證，於犯意上相互連絡，並於角色及行為功能上相互分擔，核屬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主觀上可歸責，符合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自應處罰；又渠等故意共同違反海關緝私條例及營業稅法，被告爰依行政罰法第14條，就各報單漏稅額對原告及實際進口人天連公司分別處罰，洵屬適法。
　　㈢原告雖辯稱天連公司為真正之買方及貨主，伊並不知天連公司與系爭貨物國外供應商之買賣交易，故未有虛報進口貨物價值故意而不應受罰。然查，原告於訴願書及行政訴訟起訴狀中坦承「其係依『先前海關核定之完稅價格（單價）』按照系爭貨物實際國外供應商所提供之貨物重量，再由進口報單上所載之國外供應商（合順新華通）依此資訊開立報關發票及裝箱單等供伊報關」，此與被告依前開事證所查得事實以及彰化地檢署起訴書內容所述不法情事一致，益證天連公司係實際貨主，實際上由其向國外供應商購買貨物，原告僅出名報運貨物進口，實際買賣關係係存在於天連公司及國外供應商間，且原告自行杜撰向海關申報之交易價格非系爭貨物實際交易價格，原告與實際進口人天連公司確有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之違章。
　　㈣原告無論於起訴書、起訴狀都自承，是依先前海關核定之貨物單價，乘以本次進口貨物之重量予以計算後報關。惟報關時應查核發票，用以確認進口貨物價額。原處分卷二編號1、2、3為本件三件報單，此為天連公司實際交易價格，裁處2.5倍係因逃漏稅額介於10至50萬元之區間，而裁處3倍罰鍰因漏稅額逾50萬元。行為如出於故意則裁罰1.5倍等語。
參、本院的判斷：
一、法規依據及法律見解：
    按關稅法第29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第1項）從價課徵關稅之進口貨物，其完稅價格以該進口貨物之交易價格作為計算根據。（第2項）前項交易價格，指進口貨物由輸出國銷售至中華民國實付或應付之價格。」海關緝私條例第37條第1項第2款規定：「報運貨物進口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視情節輕重，處所漏進口稅額5倍以下之罰鍰，或沒入或併沒入其貨物：……二、虛報所運貨物之品質、價值或規格。」營業稅法第41條規定：「貨物進口時，應徵之營業稅，由海關代徵之；其徵收及行政救濟程序，準用關稅法及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辦理。」第51條第1項第7款規定：「納稅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追繳稅款外，按所漏稅額處5倍以下罰鍰，並得停止其營業：……七、其他有漏稅事實。」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第14條第1項規定：「故意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者，依其行為情節之輕重，分別處罰之。」其立法理由載明：「本條係行政法上共同違法之規定，不採刑法有關教唆犯、幫助犯之概念，此因行政罰之不法內涵及非難評價不若刑罰，且為避免實務不易區分導致行政機關裁罰時徒生困擾之故。」準此，所謂「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係指2以上行為人於主觀上基於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的意思，且於客觀上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的行為。從而，凡對違反行政法上義務的構成要件事實之實現，故意參與或協力者，因其主觀上與他人間有相互利用以實現違法行為之全部構成要件，不分其為共同正犯、教唆犯及幫助犯，均應依法處罰（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593號判決意旨可參）。　　
二、本件係原告為張嘉榮集團（緹陽公司等20家公司，為張嘉榮實際掌控之人頭公司）之名義進口人，於106年5月間為實際貨主天連公司向被告報運進口水產品3批（詳附表）。經彰化地檢署檢察官就張嘉榮集團及天連公司職員（包含原告之負責人李佩珊）涉犯詐欺等刑事部分，以112年9月18日107年度偵字第9277號等起訴書提起公訴。行政違章部分，被告參據彰化地檢署提供之查扣資料查核結果，以原告擔任名義進口人，為實際進口人天連公司報運進口系爭貨物，依關稅法第29條規定，改按查得實際交易價格核定來貨完稅價格，審認原告與天連公司成立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之違章，分別以原處分即108年第10801997號01、108年第10801998號01、108年第10802006號01等3份處分書(原處分卷1證2)，依海關緝私條例第37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參據緝私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所訂違章情節(本院卷第223至224頁)，處所漏關稅額2.5或3倍之罰鍰共3,893,317元；逃漏營業稅部分，依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第7款規定，參據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所訂違章情節(本院卷第222頁)，處所漏營業稅額1.5倍之罰鍰共654,751元。原告不服，申請復查未獲變更(本院卷第19至43頁)。原告仍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本院卷第47至83頁)。本院審認結果，訴願決定、復查決定及原處分，並無不合，先予敘明。
三、原告主張其並不知天連公司與系爭貨物國外供應商之實際交易價格，均係依被告核定之貨物價值申報並繳納進口稅費，未與天連公司故意共同虛報貨物價值，被告本件裁罰，應有違誤等云。惟查：
（一）彰化地檢署檢送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扣案證據資料，請被告支援該署偵辦案件。被告依該署提供之104年至106年資料，分析天連公司及包括原告在內之出名進口人等21家涉案公司相同期間之進口報單，從中勾稽比對查得涉案240份進口報單，並實施查核。經比對上開240份進口報單與彰化地檢署提供之天連公司104年至106年內帳資料所載涉案報單進貨價格、國外供應商出貨請款單（部分含真實交易價格）、涉案報單之稅費及報關費用明細、天連公司支付貨價或稅費匯款資料、相關會計單據（如凍貨預付款單、支出証明單），及歷次檢方訊問筆錄與被告查得匯款金流等資料（原處分卷2乙證1至乙證3），查得天連公司與原告等涉有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情事，且由彰化地檢署訊問筆錄（原處分卷2乙證4，第54至112頁）可知，原告為張嘉榮集團下之出名進口人，與貨物之實際進口人天連公司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其中與本件相關內容有：(１)張嘉榮集團職員馮英珠、李佩珊等證稱略以：102年張嘉榮及其集團之出名進口人（含原告，下稱張嘉榮集團公司）開始與天連公司合作，合作模式為：天連公司自行接洽國外供應商進口貨物，另以電子郵件傳送裝櫃資料給張嘉榮集團，資料包含貨物規格、重量、航次、提單，但沒有單價；張嘉榮集團拿到資料後，會由其集團公司如緹陽、帥優、俏洋等出名進口人申報案貨進口，單價依照張嘉榮集團提供的價格申報，出口廠商也改成香港的貿易公司，營造成出名進口人向香港的貿易公司買受系爭貨物後，再轉售給天連公司之假象。天連公司先把貨款付給張嘉榮集團，張嘉榮集團再將貨款匯給國外廠商（例如越南輝明公司）；張嘉榮可以決定要以哪間集團公司的名義報關；「出貨請款單」為與天連公司交易之實際國外供應商所開立，上載亮日實業有限公司、江寶殷富有限公司，代表是貼在貨物上面的中文標示，並由這兩家公司出名進口；如果張嘉榮指示要換其他出名進口人，也可以寫委任切結書轉讓給其他公司；進口的貨物，都是天連公司自己去國外採購，張嘉榮集團公司並沒有接觸國外海產的出口商。在張嘉榮入監後，天連公司亦循上開模式與集團繼續合作。商品是天連公司所買，申報單價是依據張嘉榮提供的，非實際交易價格。張嘉榮集團公司出名幫天連公司進口貨物，另開立國內發票給天連公司（即開立國內發票者未必為報單之名義上進口人，實際上也沒有真正的國內交易）；天連公司依發票上的金額，以張嘉榮集團為受益人向銀行申請開立信用狀；待銀行撥款給張嘉榮集團後，再由該集團轉付給案貨之真正國外供應商（非報單所載之香港貿易商）；張嘉榮集團幫天連公司匯付貨款給國外供應商前，需要跟銀行敲定匯率，換算下來，若要給國外供應商的金額大於信用狀金額時，天連公司要支付差額，反之則是張嘉榮集團要將差額退給天連公司等情。(２)天連公司職員官瑞霞、林秀鳳、許又菱、張芝庭等證稱略以：張嘉榮主動至天連公司拜訪，表示換報關行到他那邊，由其集團公司擔任進口商，食品查驗業務及稅務均會處理。因為之前天連公司自己進口時幾乎都被補稅，所以乾脆不要自己進口，雙方於102年底開始合作。天連公司從事業務為進口水產，進貨大部分為草蝦；草蝦向越南輝明公司進貨，亦有從其他廠商處進口水產品。天連公司之採購人員向國外詢價，老闆決定購買後，國外供應商會告訴天連公司價錢跟數量；實際買賣貨物是存在於天連公司於國外供應商間，張嘉榮集團幫忙處理物流。實際貨款由天連公司與輝明公司等國外供應商洽談後，委由張嘉榮集團公司（例如原告）出名報關，幫天連公司進貨；張嘉榮集團並依天連公司指示開立特定金額及買受人之國內發票予天連公司，供天連公司向銀行辦理開立以張嘉榮集團為受益人之信用狀，張嘉榮集團拿到錢後就會與銀行敲定匯率，將貨款轉付輝明公司等國外供應商。天連公司要求張嘉榮集團收到上開信用狀款項當天要跟銀行敲定匯率；因銀行匯率變動，天連公司給張嘉榮集團金額，不一定等於該集團轉匯給越南廠商價額，如張嘉榮集團因匯差給國外供應商的價額與天連公司的信用狀金額間有差額，再用私人帳戶補、退。天連公司會提供欲匯款之金額與帳戶給張嘉榮集團，由其幫天連公司匯錢給國外供應商，不足部分將再匯到案外人私人戶頭，若有超過部分其將匯還至案外人私人戶頭。天連公司之負責人先前是楊旭明，105年12月31日後變更為楊家祥；天連公司之負責人會把系爭貨物之實際國外供應商之請款單給天連公司員工，由其與張嘉榮集團確認製作國內發票明細後（即無實際國內交易事實），天連公司才做出相對應的匯款，張嘉榮集團會將匯款水單副本提供天連公司核對。天連公司應付國外供應商多少錢，就會請張嘉榮集團匯錢過去，並請其開發票給天連公司。國外供應商給天連公司之請款單載有單價，因名義上進口人非天連公司，張嘉榮集團表示只需要規格明細（即報關所需），故天連公司給張嘉榮集團之資料未含單價（即雙方均知申報價格非實際交易價格）；國外供應商出貨給天連公司，天連公司會與國外供應商連絡，其會告知天連公司價錢及數量；張嘉榮集團會告知要用哪家公司進口，天連公司再告知國外供應商貨物要貼哪家公司標籤等情。(３)天連公司前負責人楊家祥證稱略以：該公司之前的負責人為楊旭明，其自106年1月1日接任該公司總經理後就知道自國外進口水產，實際進貨價格與向海關申報之價格不同；該公司之採購人員表示，整個行業都是以海關核定價格申報（即依關稅法規定，進口貨物必須按實際交易價格申報，其所述與事實不符）；若最後核定結果需補稅，願意補稅等情。(4)天連公司前負責人楊旭明證稱略以：流程上是由該公司跟國外供應商訂貨，國外供應商會把全部談好的品名、規格、價錢、數量等資料給天連公司，另外會把相同資料扣掉價錢的部分給張嘉榮集團，該集團就會用這些資訊去辦理進口，天連公司不清楚報關價格，只知道報關價格一定會低於進口貨物實際交易價格。張嘉榮集團賺取的利潤就是依照交易金額抽取若干成數，如果海關要求補稅，由張嘉榮集團處理等情。　　
（二）綜上以觀，天連公司之負責人、職員，以及張嘉榮集團職員於彰化地檢署訊問時供述一致，可知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進口貨物，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其合作模式如下：(１)天連公司為實際貨主及實際支付貨款者，由天連公司與國外供應商（例如越南輝明公司）連繫，決定購買貨物數量、價格後，再由張嘉榮集團公司出名擔任名義上進口人，負責替天連公司處理報關事宜；並由張嘉榮集團開立發票予天連公司，供天連公司以張嘉榮集團為受益人向銀行申請開立信用狀，張嘉榮集團於銀行撥款後再與外匯銀行敲定匯率，替天連公司匯款予國外供應商。如張嘉榮集團因匯差給國外供應商價額與天連公司信用狀金額間有差額，再用私人帳戶補、退。(２)天連公司直接與國外供應商連繫，並確認貨物真實交易價格，其提供提單等資料供張嘉榮集團公司出名、並以該集團自行杜撰之交易價格向被告申報。故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公司均知原申報交易價格並非進口貨物之實際交易價格；然渠等為逃漏稅費，共謀於報關時故意低報進口貨物價值，再透過張嘉榮集團迂迴支付貨價，逃避查緝、偷漏稅費。而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進口貨物，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涉及刑事不法部分，業經彰化地檢署於112年10月2日提起公訴，有檢察官起訴書（107年度偵字第9277號、112年度偵字第14599號、112年度偵字第16347號，原處分卷2附件5）可稽。且本件由彰化地檢署提供之扣案資料，例如天連公司內部會計帳務（進貨成本、進貨費用）、相關單據（水產櫃進口明細、收支明細、凍貨預付款單、支出証明單、匯款證明、國外供應商出貨請款單、發票等）、貨款支付金流（含天連公司自行支付及出名進口人轉付）等，及彰化地檢署訊問筆錄內容，查得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共同逃漏稅費模式，與檢察官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相符，足認天連公司內帳所載進貨金額為本件貨物真實交易價格。
（三）本件3份報單已由天連公司內帳查得真實交易價格，各案查得事證雖不盡相同，惟均可證原告及天連公司之違章情事，說明如下：(１)進口報單第AA/06/300/F0939號（查得載有真實交易價格之日記帳、支出證明單、凍貨預付款單、報價單以及部分匯款水單；處分書號碼：108年第10801998號01，附表編號1，原處分卷2乙證1）：本件由天連公司之凍貨預付款單，可查得櫃號「WHLU7722840」，進而連結本件報單。依天連公司之日記帳、支出證明單、凍貨預付款單、國外供應商之報價單載明貨物之實際交易價格為NTD5,440,740（以報關匯率換算則USD180,216.62），天連公司以進貨費用名義支付張嘉榮集團NTD940,728，此即為張嘉榮集團賺取之報酬及該批貨物進口之稅費、雜費等。且上開支出證明單、凍貨預付款單以及匯款水單可知，本件貨物部分貨款USD112,308.48係以原告名義向國外供應商匯付。(２)進口報單第AA/06/300/F0957號（查得載有真實交易價格之出貨請款單、日記帳、外匯金流；處分書號碼：108年第10801997號01，附表編號2，原處分卷2乙證2）：本件由緹陽公司之水產櫃進口明細（即相當於張嘉榮集團出名為天連公司進口貨物所收取之費用單據）及國外供應商輝明公司出貨請款單（上載款項即系爭貨物實際交易價格），可查得櫃號「WHLU7725155」，進而連結本件報單。本件國外供應商之出貨請款單所載實際總金額USD151,807.52，緹陽公司水產櫃進口明細所列之進貨費用NTD715,624，原告公司收支明細記載為天連公司進口系爭貨物收入為NTD715,624，與查得之天連公司凍貨預付款單及日記帳傳票號碼第VH170580000005號所載「進貨」NTD4,580,402（USD151,807.52*30.1724）及「進貨費用」NTD716,640（715,624+1,016）可相勾稽。進貨費用即為天連公司支付張嘉榮集團之報酬及該批貨物進口之稅費、雜費等；由天連公司支付之進貨費用金額可知，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係以「包稅」之手法逃漏稅費。又依天連公司之支出證明單，本件係由張嘉榮集團之昊德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於106年5月25日連同他筆交易貨款，共匯款USD304,274.69予輝明公司。(３)進口報單第AA/06/300/F0932號（查得載有真實交易價格之出貨請款單、日記帳、水產櫃進口明細外匯金流；處分書號碼：108年第10802006號01，附表編號3，原處分卷2乙證3）：本件由張嘉榮集團之緹陽公司水產櫃進口明細（即相當於張嘉榮集團出名為天連公司進口貨物所收取之費用單據）及國外供應商輝明公司出貨請款單，可查得櫃號「OOLU6451462」，進而連結本件報單。本件天連公司日記帳、支出證明單、凍貨預付款單、出貨請款單以及支付明細所載實際總金額USD158,104.18，原告公司收支明細所列之進貨費用NTD721,824，亦與查得之天連公司日記帳所載之進貨費用NTD721,824可相勾稽。進貨費用即為天連公司支付張嘉榮集團之報酬及該批貨物進口之稅費、雜費等；由天連公司支付之進貨費用金額可知，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係以「包稅」之手法逃漏稅費。依華南銀行外匯水單及天連公司支付明細，本件貨款USD158,104.18(TWD4,782,407)由張嘉榮集團之昊德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於106年5月19日匯付國外供應商；天連公司106年5月16日開立信用狀予張嘉榮集團之金額為NTD4,335,975，與貨款尚有差額TWD446,432，此部分差額天連公司106年5月18日匯入馮英珠私人帳戶。
（四）本件被告依關稅法第29條，以天連公司帳載進貨價格（亦即真實交易價格）核估本件貨物完稅價格，並無不合。天連公司及原告（即張嘉榮集團）明知報單申報價格顯低於實際交易價格，卻共同合作，故意低報進口貨物價值，隱藏部分課稅要件事實，逃漏稅費，並以迂迴方式給付貨款、逃避追查之行為。綜觀前揭事證，渠等於犯意上相互連絡，並於角色及行為功能上相互分擔，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渠等所為，核屬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且主觀上應可歸責，符合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自應處罰。又渠等故意共同違反海關緝私條例及營業稅法，被告依行政罰法第14條，就各報單漏稅額對原告及實際進口人天連公司分別處罰，於法有據。原告所稱不知天連公司與系爭貨物國外供應商之實際交易價格，係依被告核定之貨物價值申報並繳納進口稅費，與天連公司並無故意共同虛報貨物價值，不應受罰云云，觀之前揭事證及說明，核不足採。
四、本件被告審認原告與天連公司於犯意上相互聯絡，並於角色及行為功能上相互分擔，構成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之違章，應分別處罰(天連公司另予裁罰在案)。爰依關稅法第29條規定，改按查得實際交易價格核定來貨完稅價格，並分別以原處分即3份處分書(原處分卷1證2)，依海關緝私條例第37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參據緝私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所訂違章情節(本院卷第223至224頁)，處所漏關稅額2.5或3倍之罰鍰共3,893,317元；逃漏營業稅部分，依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第7款規定，參據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所訂違章情節(本院卷第222頁)，處所漏營業稅額1.5倍之罰鍰共654,751元。經核係已考量原告之違章情節與程度而為適切之裁罰，洵屬適法允當。
五、從而，本件原處分，並無違誤。復查決定及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仍執前詞，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復查決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件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六、本件判決基礎之事證及法律關係，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對於本件判決結果並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審判長法  官　蕭忠仁
                                    法  官　許麗華
                                    法  官　羅月君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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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訴字第1173號

114年2月20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鑫達企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李佩珊              

訴訟代理人  林宇文  律師

被      告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代  表  人  張世棟（關務長）



訴訟代理人  邱凡娟              

            趙志平              

            鄭曄程              

上列當事人間虛報進口貨物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113年8月9日台財法字第11313926960號(案號:第1130000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事實概要：

　　 原告為張嘉榮集團［緹陽國際有限公司（下稱緹陽公司）等20家公司，為張嘉榮實際掌控之人頭公司］之名義進口人，於民國106年5月間為實際貨主天連農水產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天連公司）向被告報運進口水產品3批（詳附表）。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下稱彰化地檢署)檢察官就張嘉榮集團及天連公司職員（包含原告之負責人李佩珊）涉犯詐欺等刑事部分，以112年9月18日107年度偵字第9277號等起訴書提起公訴。行政違章部分，被告參據彰化地檢署提供之查扣資料查核結果，以原告擔任名義進口人，為實際進口人天連公司報運進口系爭貨物，依關稅法第29條規定，改按查得實際交易價格核定來貨完稅價格，審認原告與天連公司成立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之違章，分別以108年第10801997號01、108年第10801998號01、108年第10802006號01等3份處分書(下合稱原處分)，依海關緝私條例第37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參據緝私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所訂違章情節，處所漏關稅額2.5或3倍之罰鍰共新臺幣(下同）3,893,317元；逃漏營業稅部分，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下稱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第7款規定，參據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所訂違章情節，處所漏營業稅額1.5倍之罰鍰共654,751元。原告不服，申請復查未獲變更。原告仍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貳、當事人聲明及主張：

　一、兩造聲明：

　　㈠原告聲明：

　　　⒈原處分、復查決定、訴願決定均撤銷。

　　　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㈡被告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二、原告主張略以：

　  ㈠被告係以彰化地檢署查得實際進口交易價格，而認原告與天連公司報運進口系爭貨物時係虛報貨物價值。然原告並不知天連公司之實際進口交易價額為若干？原告申報當時所申報之進口貨物價值係依天連公司所提供，並不知天連公司與國外廠商實際交易價額為若干，此由訴外人官瑞霞(即天連公司之採購)於警、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可知「1、以前天連集團為直接向國外廠商訂貨，後來張嘉榮與天連集團接洽後，改由緹陽公司向國外進貨，天連集團再向緹陽公司買。2、天連集團進口貨物，係由官瑞霞向國外廠商詢價，經老闆同意報價後，官瑞霞再將進口規格明細但不含單價提供給緹陽公司被告馮英珠」；及天連公司之負責人楊旭明於107年10月5日偵訊時供稱「流程上我們還是跟輝明訂貨，輝明會把全部談好的品名、規格、價錢（包含給輝明的佣金）、數量等資料給我們，另外會把相同資料扣掉價錢的部分給緹陽，緹陽就用這些資訊去辦理進口，他們用什麼價格去申報，我們並不清楚」，可知原告確實不知天連公司實際進口之價格為若干，而係採用被告核定之貨物價值繳納稅金，自無虛報貨物進口價值之故意。被告逕予科罰，自有未洽。

　　㈡被告係以刑事起訴書作為原處分之依據，惟依起訴書所載，實際上天連公司委託原告申報時，並無原告貨物之正確實際價格，原告僅是依天連公司所提供之價格加以申報，並不知實際進口價格若干，故無虛報情事。

　　㈢被告查得實際交易金額，係因刑事案件檢察官查得相關報單文件，惟原告並無該文件，無從得知實際交易金額云云。

　三、被告主張略以：

　　㈠彰化地檢署檢送天連公司與系爭貨物國外供應商與張嘉榮集團扣案證據資料，請被告支援彰化地檢署偵辦案件，被告依彰化地檢署提供之104年至106年資料，分析天連公司及包括原告在內之出名進口人等21家公司相同期間之進口報單，從中勾稽比對查得涉案240份進口報單，並實施查核。經比對上開240份進口報單與彰化地檢署提供之天連公司104年至106年内帳資料所載涉案報單進貨價格、國外供應商出貨請款單（部分含真實交易價格）、涉案報單之稅費及報關費用明細、天連公司支付貨價或稅費匯款資料、相關會計單據（如凍貨預付款單、支出証明單），及歷次檢方訊問筆錄與被告查得匯款金流等資料，查得天連公司與原告等涉有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情事，洵堪認定，理由如下：

　　　⒈由彰化地檢署訊問筆錄，可知原告為張嘉榮集團下之出名進口人，與貨物之實際進口人天連公司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事實，其中與本件相關内容略以：

　　　　⑴張嘉榮集團職員證稱：

　　　　　①102年張嘉榮及其集團之出名進口人（含原告，下稱張嘉榮集團公司）開始與天連公司合作。合作模式為：天連公司自行接洽國外供應商進口貨物，另以電子郵件傳送裝櫃資料給張嘉榮集團，資料包含貨物規格、重量、航次、提單，但沒有單價；張嘉榮集團拿到資料後，會由其集團公司如緹陽、帥優、俏洋等出名進口人申報案貨進口，單價依照張嘉榮集圑提供的價格申報，出口廠商也改成香港的貿易公司，營造成出名進口人向香港的貿易公司買受系爭貨物後，再轉售給天連公司之假象。

　　　　　②天連公司先把貨款付給張嘉榮集團，張嘉榮集團再將貨款匯給國外廠商（例如越南輝明公司）；張嘉榮可以決定要以哪間集團公司的名義報關；「出貨請款單」為與天連公司交易之實際國外供應商所開立，上載亮日實業有限公司、江寶殷富有限公司，代表是貼在貨物上面的中文標示，並由這兩家公司出名進口；如果張嘉榮指示要換其他出名進口人的話，也可以寫委任切結書轉讓給其他公司；進口的貨物，都是天連公司自己去國外採購，張嘉榮集圑公司並沒有接觸國外海產的出口商。在張嘉榮入監後，天連公司亦循上開模式與集團繼續合作。

　　　　　③商品是天連公司所買，申報單價是依據張嘉榮提供的，非實際交易價格。

　　　　　④張嘉榮集圑公司出名幫天連公司進口貨物，另開立國内發票給天連公司（註：開立國内發票者未必為報單之名義上進口人，實際上也沒有真正的國内交易）；天連公司依發票上的金額，以張嘉榮集圑為受益人向銀行申請開立信用狀；待銀行撥款給張嘉榮集團後，再由該集團轉付給案貨之真正國外供應商（非報單所載之香港貿易商）；張嘉榮集團幫天連公司匯付貨款給國外供應商前，需要跟銀行敲定匯率，換算下來，若要給國外供應商的金額大於信用狀金額時，天連公司要支付差額，反之則是張嘉榮集團要將差額退給天連公司。

　　　　⑵天連公司職員證稱：

　　　　　①張嘉榮主動至天連公司拜訪，表示換報關行到他那邊，由其集團公司擔任進口商，食品查驗業務及稅務均會處理。因為之前天連公司自己進口時幾乎都被補稅，所以乾脆不要自己進口，雙方於102年底開始合作。

　　　　　②天連公司從事業務為進口水產，進貨大部分為草蝦；草蝦向越南輝明公司進貨，亦有從其他廠商處進口水產品。天連公司之採購人員向國外詢價，老闆決定購買後，國外供應商會告訴天連公司價錢跟數量；實際買賣貨物是存在於天連公司於國外供應商間，張嘉榮集團幫忙處理物流。

　　　　　③實際貨款由天連公司與輝明公司等國外供應商洽談後，委由張嘉榮集團公司（例如原告）出名報關，幫天連公司進貨；張嘉榮集團並依天連公司指示開立特定金額及買受人之國内發票予天連公司，供天連公司向銀行辦理開立以張嘉榮集團為受益人之信用狀，張嘉榮集團拿到錢後就會與銀行敲定匯率，將貨款轉付輝明公司等國外供應商。

　　　　　④天連公司要求張嘉榮集團收到上開信用狀款項當天要跟銀行敲定匯率；因銀行匯率變動，天連公司給張嘉榮集團金額，不一定等於該集圑轉匯給越南廠商價額，如張嘉榮集團因匯差給國外供應商的價額與天連公司的信用狀金額間有差額，再用私人帳戶補、退。天連公司會提供欲匯款之金額與帳戶給張嘉榮集團，由其幫天連公司匯鋒給國外供應商，不足部分將再匯到案外人私人戶頭，若有超過部分其將匯還至案外人私人戶頭。

　　　　　⑤天連公司之負貴人先前是楊旭明，105年12月31日後變更為楊家祥；天連公司之負責人會把系爭貨物之實際國外供應商之請款單給天連公司員工，由其與張嘉榮集圑確認製作國内發票明細後（註：無實際國内交易事實），天連公司才做出相對應的匯款，張嘉榮集團會將匯款水單副本提供天連公司核對。天連公司應付國外供應商多少錢，就會請張嘉榮集圑匯錢過去，並請其開發票給天連公司。

　　　　　⑥國外供應商給天連公司之請款單載有單價，因名義上進口人非天連公司，張嘉榮集團表示只需要規格明細，故天連公司給張嘉榮集團之資料未含單價（註：雙方均知申報價格非實際交易價格）；國外供應商出貨給天連公司，天連公司會與國外供應商連絡，其會告知天連公司價錢及數量；張嘉榮集圑會告知要用哪家公司進口，天連公司再告知國外供應商貨物要貼哪家公司標籤。

　　　　⑶天連公司前負責人證稱：

　　　　　①前負責人楊家祥證稱，該公司之前的負責人為楊旭明，其自106年1月1日接任該公司總經理後就知道自國外進口水產，實際進貨價格與向海關申報之價格不同；該公司之採購人員表示，整個行業都是以海關核定價格申報；若最後核定結果需補稅，願意補稅。

　　　　　②前負責人楊旭明證稱，流程上是由該公司跟國外供應商訂貨，國外供應商會把全部談好的品名、規格、價錢、數量等資料給天連公司，另外會把相同資料扣掉價錢的部分給張嘉榮集圑，該集團就會用這些資訊去辦理進口，天連公司不清楚報關價格，只知道報關價格一定會低於進口貨物實際交易價格。張嘉榮集團賺取的利潤就是依照交易金額抽取若干成數，如果海關要求補稅，由張嘉榮集團處理。

　　　⒉天連公司之負責人、職員，以及張嘉榮集團職員於彰化地檢署訊問時供述一致，可知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進口貨物，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其合作模式如下：

　　　　⑴天連公司為實際貨主及實際支付貨款者，由天連公司與國外供應商（例如越南輝明公司）連繫，決定購買貨物數量、價格後，再由張嘉榮集團公司出名擔任名義上進口人，負責替天連公司處理報關事宜；並由張嘉榮集團開立發票予天連公司，供天連公司以張嘉榮集團為受益人向銀行申請開立信用狀，張嘉榮集團於銀行撥款後再與外匯銀行敲定匯率，替天連公司匯款予國外供應商。如張嘉榮集團因匯差給國外供應商價額與天連公司信用狀金額間有差額，再用私人帳戶補、退。

　　　　⑵天連公司直接與國外供應商連繫，並確認貨物真實交易價格，其提供提單等資料供張嘉榮集團公司出名、並以該集團自行杜撰之交易價格向被告申報。故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公司均知原申報交易價格並非進口貨物之實際交易價格；然渠等為逃漏稅費，共謀於報關時故意低報進口貨物價值，再透過張嘉榮集團迂迴支付貨價，逃避查緝、偷漏稅費。

　　　⒊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進口貨物，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涉及刑事不法，業經彰化地檢署提起公訴，檢察官起訴書略以：

　　　　⑴張嘉榮於102年某日主動與天連公司聯繫，聲稱若由其負責報關可節省稅費；天連公司為減少相關稅費支出，遂與張嘉榮合作，由張嘉榮使用緹陽公司等人頭公司，為天連公司擔任名義進口人。

　　　　⑵張嘉榮集團公司為天連公司擔任名義進口人，向越南輝明等公司進口水產，惟實際之稅費及貨物價金均由天連公司負擔，張嘉榮集團僅向天連公司收取一定成數之手續費。其運作方式係由天連公司之採購人員向國外廠商訂購水產，並取得包括裝箱單、提單等出貨資訊，再將價格以外之貨物資訊提供予張嘉榮集團之職員，其依張嘉榮之指示，根據所收受之貨物資訊，以張嘉榮所提供之所謂海關核定價格，製作以香港合順國際物流有限公司、香港新華通有限公司等公司為出賣人、張嘉榮集團公司為進口人之裝箱單及商業發票等文件，持向被告報運進口系爭貨物。

　　　　⑶天連公司之採購人員另會將外國廠商請款明細交由天連公司之負責人審核，其審核後交予天連公司之財務會計人員，確認張嘉榮集團公司應開給天連公司之發票明細，再告知張嘉榮集團之職員。張嘉榮集團之職員受告知後，即以出名為進口人之張嘉榮集團公司名義，開立不實發票予天連公司，營造該張嘉榮集團公司向國外進口水產後，再賣予天連公司之不實交易內容。

　　　　⑷天連公司應給付予國外廠商之貨款，由天連公司透過緹陽公司以出名為進口人之張嘉榮集團公司名義，匯款予國外廠商。尾款部分（即真實交易價格減掉向被告申報之交易價格差額）則以天連公司於海外申設之金融帳戶匯給國外廠商，藉以躲避查緝。

　　　　⑸嗣張嘉榮於105年12月27日入監服刑後，張嘉榮集團職員馮英珠、李佩珊自行成立昊德國際貿易有限公司、原告欣榮達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以上開模式延續與天連公司間之業務。

　　　⒋本件由彰化地檢署提供之扣案資料，例如天連公司內部會計帳務（進貨成本、進貨費用）、相關單據（水產櫃進口明細、收支明細、凍貨預付款單、支出証明單、匯款證明、國外供應商出貨請款單、發票等）、貨款支付金流（含天連公司自行支付及出名進口人轉付）等，及彰化地檢署訊問筆錄內容，查得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共同逃漏稅費模式，與檢察官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相符。足認天連公司內帳所載進貨金額為本件貨物真實交易價格。本件3份報單已由天連公司內帳查得真實交易價格，各案查得事證雖不盡相同，惟均可證原告及天連公司違章情事：

　　　　⑴進口報單第AA/06/300/F0939號：

　　　　　本件由天連公司之凍貨預付款單，可查得櫃號「WHLU7722840」，進而連結本件報單。天連公司之日記帳、支出證明單、凍貨預付款單、國外供應商之報價單載明貨物之實際交易價格為5,440,740元（以報關匯率換算則為USD180,216.62），天連公司以進貨費用名義支付張嘉榮集團940,728元，此即為張嘉榮集團賺取之報酬及該批貨物進口之稅費、雜費等。由上開支出證明單、凍貨預付款單以及匯款水單可知，本件貨物部分貨款USD112,308.48係以原告名義向國外供應商匯付。

　　　　⑵進口報單第AA/06/300/F0957號：

　　　　　本件由緹陽公司之水產櫃進口明細及國外供應商輝明公司出貨請款單（註：上載款項即系爭貨物實際交易價格），可查得櫃號「WHLU7725155」，進而連結本件報單。本件國外供應商之出貨請款單所載實際總金額USD151,807.52，緹陽公司水產櫃進口明細所列之進貨費用715,624元，原告公司收支明細記載為天連公司進口系爭貨物收入為715,624元，與查得之天連公司凍貨預付款單及日記帳傳票號碼第VH170580000005號所載「進貨」4,580,402元（USD151,807.52*30.1724）及「進貨費用」716,640元（715,624+1,016）可相勾稽。進貨費用即為天連公司支付張嘉榮集團之報酬及該批貨物進口之稅費、雜費等；由天連公司支付之進貨費用金額可知，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係以「包稅」之手法逃漏稅費。依天連公司之支出證明單，本件係由張嘉榮集團之昊德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於106年5月25日連同他筆交易貨款，共匯款USD304,274.69予輝明公司。

　　　　⑶進口報單第AA/06/300/F0932號：

　　　　　本件由張嘉榮集團之緹陽公司水產櫃進口明細及國外供應商輝明公司出貨請款單，可查得櫃號「OOLU6451462」，進而連結本件報單。本件天連公司日記帳、支出證明單、凍貨預付款單、出貨請款單以及支付明細所載實際總金額USD158,104.18，原告公司收支明細所列之進貨費用721,824元，亦與查得之天連公司日記帳所載之進貨費用721,824元可相勾稽。進貨費用即為天連公司支付張嘉榮集團之報酬及該批貨物進口之稅費、雜費等；由天連公司支付之進貨費用金額可知，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係以「包稅」之手法逃漏稅費。依華南銀行外匯水單及天連公司支付明細，本件貨款USD158,104.18(4,782,407元)由張嘉榮集團之昊德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於106年5月19日匯付國外供應商；天連公司106年5月16日開立信用狀予張嘉榮集團之金額為4,335,975元，與貨款尚有差額446,432元，此部分差額天連公司106年5月18日匯入馮英珠私人帳戶。

　　㈡綜合上述，被告依關稅法第29條，以天連公司帳載進貨價格亦即真實交易價格核估本件貨物完稅價格。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規定，天連公司及原告明知報單申報價格顯低於實際交易價格，卻共同合作，故意低報進口貨物價值，隱藏部分課稅要件事實，逃漏稅費，並以迂迴方式給付貨款、逃避追查之行為，綜合前揭具體事證，於犯意上相互連絡，並於角色及行為功能上相互分擔，核屬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主觀上可歸責，符合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自應處罰；又渠等故意共同違反海關緝私條例及營業稅法，被告爰依行政罰法第14條，就各報單漏稅額對原告及實際進口人天連公司分別處罰，洵屬適法。

　　㈢原告雖辯稱天連公司為真正之買方及貨主，伊並不知天連公司與系爭貨物國外供應商之買賣交易，故未有虛報進口貨物價值故意而不應受罰。然查，原告於訴願書及行政訴訟起訴狀中坦承「其係依『先前海關核定之完稅價格（單價）』按照系爭貨物實際國外供應商所提供之貨物重量，再由進口報單上所載之國外供應商（合順新華通）依此資訊開立報關發票及裝箱單等供伊報關」，此與被告依前開事證所查得事實以及彰化地檢署起訴書內容所述不法情事一致，益證天連公司係實際貨主，實際上由其向國外供應商購買貨物，原告僅出名報運貨物進口，實際買賣關係係存在於天連公司及國外供應商間，且原告自行杜撰向海關申報之交易價格非系爭貨物實際交易價格，原告與實際進口人天連公司確有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之違章。

　　㈣原告無論於起訴書、起訴狀都自承，是依先前海關核定之貨物單價，乘以本次進口貨物之重量予以計算後報關。惟報關時應查核發票，用以確認進口貨物價額。原處分卷二編號1、2、3為本件三件報單，此為天連公司實際交易價格，裁處2.5倍係因逃漏稅額介於10至50萬元之區間，而裁處3倍罰鍰因漏稅額逾50萬元。行為如出於故意則裁罰1.5倍等語。

參、本院的判斷：

一、法規依據及法律見解：

    按關稅法第29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第1項）從價課徵關稅之進口貨物，其完稅價格以該進口貨物之交易價格作為計算根據。（第2項）前項交易價格，指進口貨物由輸出國銷售至中華民國實付或應付之價格。」海關緝私條例第37條第1項第2款規定：「報運貨物進口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視情節輕重，處所漏進口稅額5倍以下之罰鍰，或沒入或併沒入其貨物：……二、虛報所運貨物之品質、價值或規格。」營業稅法第41條規定：「貨物進口時，應徵之營業稅，由海關代徵之；其徵收及行政救濟程序，準用關稅法及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辦理。」第51條第1項第7款規定：「納稅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追繳稅款外，按所漏稅額處5倍以下罰鍰，並得停止其營業：……七、其他有漏稅事實。」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第14條第1項規定：「故意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者，依其行為情節之輕重，分別處罰之。」其立法理由載明：「本條係行政法上共同違法之規定，不採刑法有關教唆犯、幫助犯之概念，此因行政罰之不法內涵及非難評價不若刑罰，且為避免實務不易區分導致行政機關裁罰時徒生困擾之故。」準此，所謂「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係指2以上行為人於主觀上基於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的意思，且於客觀上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的行為。從而，凡對違反行政法上義務的構成要件事實之實現，故意參與或協力者，因其主觀上與他人間有相互利用以實現違法行為之全部構成要件，不分其為共同正犯、教唆犯及幫助犯，均應依法處罰（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593號判決意旨可參）。　　

二、本件係原告為張嘉榮集團（緹陽公司等20家公司，為張嘉榮實際掌控之人頭公司）之名義進口人，於106年5月間為實際貨主天連公司向被告報運進口水產品3批（詳附表）。經彰化地檢署檢察官就張嘉榮集團及天連公司職員（包含原告之負責人李佩珊）涉犯詐欺等刑事部分，以112年9月18日107年度偵字第9277號等起訴書提起公訴。行政違章部分，被告參據彰化地檢署提供之查扣資料查核結果，以原告擔任名義進口人，為實際進口人天連公司報運進口系爭貨物，依關稅法第29條規定，改按查得實際交易價格核定來貨完稅價格，審認原告與天連公司成立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之違章，分別以原處分即108年第10801997號01、108年第10801998號01、108年第10802006號01等3份處分書(原處分卷1證2)，依海關緝私條例第37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參據緝私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所訂違章情節(本院卷第223至224頁)，處所漏關稅額2.5或3倍之罰鍰共3,893,317元；逃漏營業稅部分，依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第7款規定，參據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所訂違章情節(本院卷第222頁)，處所漏營業稅額1.5倍之罰鍰共654,751元。原告不服，申請復查未獲變更(本院卷第19至43頁)。原告仍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本院卷第47至83頁)。本院審認結果，訴願決定、復查決定及原處分，並無不合，先予敘明。

三、原告主張其並不知天連公司與系爭貨物國外供應商之實際交易價格，均係依被告核定之貨物價值申報並繳納進口稅費，未與天連公司故意共同虛報貨物價值，被告本件裁罰，應有違誤等云。惟查：

（一）彰化地檢署檢送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扣案證據資料，請被告支援該署偵辦案件。被告依該署提供之104年至106年資料，分析天連公司及包括原告在內之出名進口人等21家涉案公司相同期間之進口報單，從中勾稽比對查得涉案240份進口報單，並實施查核。經比對上開240份進口報單與彰化地檢署提供之天連公司104年至106年內帳資料所載涉案報單進貨價格、國外供應商出貨請款單（部分含真實交易價格）、涉案報單之稅費及報關費用明細、天連公司支付貨價或稅費匯款資料、相關會計單據（如凍貨預付款單、支出証明單），及歷次檢方訊問筆錄與被告查得匯款金流等資料（原處分卷2乙證1至乙證3），查得天連公司與原告等涉有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情事，且由彰化地檢署訊問筆錄（原處分卷2乙證4，第54至112頁）可知，原告為張嘉榮集團下之出名進口人，與貨物之實際進口人天連公司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其中與本件相關內容有：(１)張嘉榮集團職員馮英珠、李佩珊等證稱略以：102年張嘉榮及其集團之出名進口人（含原告，下稱張嘉榮集團公司）開始與天連公司合作，合作模式為：天連公司自行接洽國外供應商進口貨物，另以電子郵件傳送裝櫃資料給張嘉榮集團，資料包含貨物規格、重量、航次、提單，但沒有單價；張嘉榮集團拿到資料後，會由其集團公司如緹陽、帥優、俏洋等出名進口人申報案貨進口，單價依照張嘉榮集團提供的價格申報，出口廠商也改成香港的貿易公司，營造成出名進口人向香港的貿易公司買受系爭貨物後，再轉售給天連公司之假象。天連公司先把貨款付給張嘉榮集團，張嘉榮集團再將貨款匯給國外廠商（例如越南輝明公司）；張嘉榮可以決定要以哪間集團公司的名義報關；「出貨請款單」為與天連公司交易之實際國外供應商所開立，上載亮日實業有限公司、江寶殷富有限公司，代表是貼在貨物上面的中文標示，並由這兩家公司出名進口；如果張嘉榮指示要換其他出名進口人，也可以寫委任切結書轉讓給其他公司；進口的貨物，都是天連公司自己去國外採購，張嘉榮集團公司並沒有接觸國外海產的出口商。在張嘉榮入監後，天連公司亦循上開模式與集團繼續合作。商品是天連公司所買，申報單價是依據張嘉榮提供的，非實際交易價格。張嘉榮集團公司出名幫天連公司進口貨物，另開立國內發票給天連公司（即開立國內發票者未必為報單之名義上進口人，實際上也沒有真正的國內交易）；天連公司依發票上的金額，以張嘉榮集團為受益人向銀行申請開立信用狀；待銀行撥款給張嘉榮集團後，再由該集團轉付給案貨之真正國外供應商（非報單所載之香港貿易商）；張嘉榮集團幫天連公司匯付貨款給國外供應商前，需要跟銀行敲定匯率，換算下來，若要給國外供應商的金額大於信用狀金額時，天連公司要支付差額，反之則是張嘉榮集團要將差額退給天連公司等情。(２)天連公司職員官瑞霞、林秀鳳、許又菱、張芝庭等證稱略以：張嘉榮主動至天連公司拜訪，表示換報關行到他那邊，由其集團公司擔任進口商，食品查驗業務及稅務均會處理。因為之前天連公司自己進口時幾乎都被補稅，所以乾脆不要自己進口，雙方於102年底開始合作。天連公司從事業務為進口水產，進貨大部分為草蝦；草蝦向越南輝明公司進貨，亦有從其他廠商處進口水產品。天連公司之採購人員向國外詢價，老闆決定購買後，國外供應商會告訴天連公司價錢跟數量；實際買賣貨物是存在於天連公司於國外供應商間，張嘉榮集團幫忙處理物流。實際貨款由天連公司與輝明公司等國外供應商洽談後，委由張嘉榮集團公司（例如原告）出名報關，幫天連公司進貨；張嘉榮集團並依天連公司指示開立特定金額及買受人之國內發票予天連公司，供天連公司向銀行辦理開立以張嘉榮集團為受益人之信用狀，張嘉榮集團拿到錢後就會與銀行敲定匯率，將貨款轉付輝明公司等國外供應商。天連公司要求張嘉榮集團收到上開信用狀款項當天要跟銀行敲定匯率；因銀行匯率變動，天連公司給張嘉榮集團金額，不一定等於該集團轉匯給越南廠商價額，如張嘉榮集團因匯差給國外供應商的價額與天連公司的信用狀金額間有差額，再用私人帳戶補、退。天連公司會提供欲匯款之金額與帳戶給張嘉榮集團，由其幫天連公司匯錢給國外供應商，不足部分將再匯到案外人私人戶頭，若有超過部分其將匯還至案外人私人戶頭。天連公司之負責人先前是楊旭明，105年12月31日後變更為楊家祥；天連公司之負責人會把系爭貨物之實際國外供應商之請款單給天連公司員工，由其與張嘉榮集團確認製作國內發票明細後（即無實際國內交易事實），天連公司才做出相對應的匯款，張嘉榮集團會將匯款水單副本提供天連公司核對。天連公司應付國外供應商多少錢，就會請張嘉榮集團匯錢過去，並請其開發票給天連公司。國外供應商給天連公司之請款單載有單價，因名義上進口人非天連公司，張嘉榮集團表示只需要規格明細（即報關所需），故天連公司給張嘉榮集團之資料未含單價（即雙方均知申報價格非實際交易價格）；國外供應商出貨給天連公司，天連公司會與國外供應商連絡，其會告知天連公司價錢及數量；張嘉榮集團會告知要用哪家公司進口，天連公司再告知國外供應商貨物要貼哪家公司標籤等情。(３)天連公司前負責人楊家祥證稱略以：該公司之前的負責人為楊旭明，其自106年1月1日接任該公司總經理後就知道自國外進口水產，實際進貨價格與向海關申報之價格不同；該公司之採購人員表示，整個行業都是以海關核定價格申報（即依關稅法規定，進口貨物必須按實際交易價格申報，其所述與事實不符）；若最後核定結果需補稅，願意補稅等情。(4)天連公司前負責人楊旭明證稱略以：流程上是由該公司跟國外供應商訂貨，國外供應商會把全部談好的品名、規格、價錢、數量等資料給天連公司，另外會把相同資料扣掉價錢的部分給張嘉榮集團，該集團就會用這些資訊去辦理進口，天連公司不清楚報關價格，只知道報關價格一定會低於進口貨物實際交易價格。張嘉榮集團賺取的利潤就是依照交易金額抽取若干成數，如果海關要求補稅，由張嘉榮集團處理等情。　　

（二）綜上以觀，天連公司之負責人、職員，以及張嘉榮集團職員於彰化地檢署訊問時供述一致，可知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進口貨物，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其合作模式如下：(１)天連公司為實際貨主及實際支付貨款者，由天連公司與國外供應商（例如越南輝明公司）連繫，決定購買貨物數量、價格後，再由張嘉榮集團公司出名擔任名義上進口人，負責替天連公司處理報關事宜；並由張嘉榮集團開立發票予天連公司，供天連公司以張嘉榮集團為受益人向銀行申請開立信用狀，張嘉榮集團於銀行撥款後再與外匯銀行敲定匯率，替天連公司匯款予國外供應商。如張嘉榮集團因匯差給國外供應商價額與天連公司信用狀金額間有差額，再用私人帳戶補、退。(２)天連公司直接與國外供應商連繫，並確認貨物真實交易價格，其提供提單等資料供張嘉榮集團公司出名、並以該集團自行杜撰之交易價格向被告申報。故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公司均知原申報交易價格並非進口貨物之實際交易價格；然渠等為逃漏稅費，共謀於報關時故意低報進口貨物價值，再透過張嘉榮集團迂迴支付貨價，逃避查緝、偷漏稅費。而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進口貨物，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涉及刑事不法部分，業經彰化地檢署於112年10月2日提起公訴，有檢察官起訴書（107年度偵字第9277號、112年度偵字第14599號、112年度偵字第16347號，原處分卷2附件5）可稽。且本件由彰化地檢署提供之扣案資料，例如天連公司內部會計帳務（進貨成本、進貨費用）、相關單據（水產櫃進口明細、收支明細、凍貨預付款單、支出証明單、匯款證明、國外供應商出貨請款單、發票等）、貨款支付金流（含天連公司自行支付及出名進口人轉付）等，及彰化地檢署訊問筆錄內容，查得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共同逃漏稅費模式，與檢察官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相符，足認天連公司內帳所載進貨金額為本件貨物真實交易價格。

（三）本件3份報單已由天連公司內帳查得真實交易價格，各案查得事證雖不盡相同，惟均可證原告及天連公司之違章情事，說明如下：(１)進口報單第AA/06/300/F0939號（查得載有真實交易價格之日記帳、支出證明單、凍貨預付款單、報價單以及部分匯款水單；處分書號碼：108年第10801998號01，附表編號1，原處分卷2乙證1）：本件由天連公司之凍貨預付款單，可查得櫃號「WHLU7722840」，進而連結本件報單。依天連公司之日記帳、支出證明單、凍貨預付款單、國外供應商之報價單載明貨物之實際交易價格為NTD5,440,740（以報關匯率換算則USD180,216.62），天連公司以進貨費用名義支付張嘉榮集團NTD940,728，此即為張嘉榮集團賺取之報酬及該批貨物進口之稅費、雜費等。且上開支出證明單、凍貨預付款單以及匯款水單可知，本件貨物部分貨款USD112,308.48係以原告名義向國外供應商匯付。(２)進口報單第AA/06/300/F0957號（查得載有真實交易價格之出貨請款單、日記帳、外匯金流；處分書號碼：108年第10801997號01，附表編號2，原處分卷2乙證2）：本件由緹陽公司之水產櫃進口明細（即相當於張嘉榮集團出名為天連公司進口貨物所收取之費用單據）及國外供應商輝明公司出貨請款單（上載款項即系爭貨物實際交易價格），可查得櫃號「WHLU7725155」，進而連結本件報單。本件國外供應商之出貨請款單所載實際總金額USD151,807.52，緹陽公司水產櫃進口明細所列之進貨費用NTD715,624，原告公司收支明細記載為天連公司進口系爭貨物收入為NTD715,624，與查得之天連公司凍貨預付款單及日記帳傳票號碼第VH170580000005號所載「進貨」NTD4,580,402（USD151,807.52*30.1724）及「進貨費用」NTD716,640（715,624+1,016）可相勾稽。進貨費用即為天連公司支付張嘉榮集團之報酬及該批貨物進口之稅費、雜費等；由天連公司支付之進貨費用金額可知，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係以「包稅」之手法逃漏稅費。又依天連公司之支出證明單，本件係由張嘉榮集團之昊德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於106年5月25日連同他筆交易貨款，共匯款USD304,274.69予輝明公司。(３)進口報單第AA/06/300/F0932號（查得載有真實交易價格之出貨請款單、日記帳、水產櫃進口明細外匯金流；處分書號碼：108年第10802006號01，附表編號3，原處分卷2乙證3）：本件由張嘉榮集團之緹陽公司水產櫃進口明細（即相當於張嘉榮集團出名為天連公司進口貨物所收取之費用單據）及國外供應商輝明公司出貨請款單，可查得櫃號「OOLU6451462」，進而連結本件報單。本件天連公司日記帳、支出證明單、凍貨預付款單、出貨請款單以及支付明細所載實際總金額USD158,104.18，原告公司收支明細所列之進貨費用NTD721,824，亦與查得之天連公司日記帳所載之進貨費用NTD721,824可相勾稽。進貨費用即為天連公司支付張嘉榮集團之報酬及該批貨物進口之稅費、雜費等；由天連公司支付之進貨費用金額可知，天連公司與張嘉榮集團係以「包稅」之手法逃漏稅費。依華南銀行外匯水單及天連公司支付明細，本件貨款USD158,104.18(TWD4,782,407)由張嘉榮集團之昊德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於106年5月19日匯付國外供應商；天連公司106年5月16日開立信用狀予張嘉榮集團之金額為NTD4,335,975，與貨款尚有差額TWD446,432，此部分差額天連公司106年5月18日匯入馮英珠私人帳戶。

（四）本件被告依關稅法第29條，以天連公司帳載進貨價格（亦即真實交易價格）核估本件貨物完稅價格，並無不合。天連公司及原告（即張嘉榮集團）明知報單申報價格顯低於實際交易價格，卻共同合作，故意低報進口貨物價值，隱藏部分課稅要件事實，逃漏稅費，並以迂迴方式給付貨款、逃避追查之行為。綜觀前揭事證，渠等於犯意上相互連絡，並於角色及行為功能上相互分擔，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渠等所為，核屬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且主觀上應可歸責，符合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自應處罰。又渠等故意共同違反海關緝私條例及營業稅法，被告依行政罰法第14條，就各報單漏稅額對原告及實際進口人天連公司分別處罰，於法有據。原告所稱不知天連公司與系爭貨物國外供應商之實際交易價格，係依被告核定之貨物價值申報並繳納進口稅費，與天連公司並無故意共同虛報貨物價值，不應受罰云云，觀之前揭事證及說明，核不足採。

四、本件被告審認原告與天連公司於犯意上相互聯絡，並於角色及行為功能上相互分擔，構成故意共同虛報進口貨物價值，逃漏稅費之違章，應分別處罰(天連公司另予裁罰在案)。爰依關稅法第29條規定，改按查得實際交易價格核定來貨完稅價格，並分別以原處分即3份處分書(原處分卷1證2)，依海關緝私條例第37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參據緝私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所訂違章情節(本院卷第223至224頁)，處所漏關稅額2.5或3倍之罰鍰共3,893,317元；逃漏營業稅部分，依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第7款規定，參據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所訂違章情節(本院卷第222頁)，處所漏營業稅額1.5倍之罰鍰共654,751元。經核係已考量原告之違章情節與程度而為適切之裁罰，洵屬適法允當。

五、從而，本件原處分，並無違誤。復查決定及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仍執前詞，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復查決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件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六、本件判決基礎之事證及法律關係，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對於本件判決結果並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審判長法  官　蕭忠仁

                                    法  官　許麗華

                                    法  官　羅月君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李承翰

　　　　　　　





